SR L R RS R A0 TR

114# B %
Z 2 L E
Zen i N
S + O AFERERERFG AP

4 5'174‘5 i S R SN e

1 A 7 = 2ZixyEh {X “;L. ’ ;—J j___k‘_’v'-r

P PP JRFEm S

B <

R \—"';F){FEYW—' °

FF ¥ 15450

EE 2 A aARII4E]

7]

R A R AR
T2 2d
CARR o
- RFRELE S REAERRFRL SR G T
BRI - A R (m D) REREE o (25
ZAHAFF R - o (Z) HRSPFHI 2T ALE
e (2) FUERRLA Ll 30 BP S Ed 2 BP0 o
() FZFFe b it SR 6 - TP > 4l Rt
FAZAZFFAE e () Ay R EN G2
S E AR e B RN G p%’vﬁ%*
;%%ﬁiﬁééwﬁzﬁu-g (=) 2@ 2 p i3

e I
P F‘\"““F’ﬂ

WNE % 20hiE S
v

2o drjuil 4 %
%’ﬁ%iifﬁs
W Z_ wb,?u)%w}s 2 3% FA]
AT g SR - ﬁ@
COLERY A

!

%— 7

liE‘»L}a F'g‘\’ o X FTF
BE AT BRI RBED A
ﬁ’%@ﬁﬁﬁiﬁﬁﬁﬁi
Yacou ) VS BRI NPE T &
(BB i Pm9241 B oiF %184
AL R PE R 2 B R A Aot - s
L1142 107 28 p #-2 BP0 %658 3 1L



LA A PR T RREATE R (T R )L, 000,000~ 5 % 5 A0
B ()7 o TR B H M A L T RN B
= 980,000~ » I 3¢ S FAp 4 6 | e S48 e £ 20, 000~ -
P L ﬁ*ﬁﬁg’ﬁ%ﬁﬁ%xﬂ%iﬁxﬁw’ﬁﬁ
WREART > FREFE RS B o T Ao RS RS £ 30
Q’@&%ﬁﬁi%iiﬁ’Wﬂﬂ*HMWgWQﬁ%Q
PR MY Rt e £20,000~ (7 o AT E216, 000~ 2 AR
% ¢4e44,000~) - ?:‘A#ﬁ»ﬁ SRz I w]ET13#E127
mba%¢4gF£L& TN R
IARE L o RE > REFTRESNFRLFF > PE RAT
%ﬁ@ﬂia’Z%%%bﬁéﬁﬁﬂ4ﬁﬂ7ﬂﬁﬁﬁﬁé
ZfRBRFEATEE A ERBRFMGZIET T A2EF 0K
Bpwo i AA#ET IR - 2L LR RiFL
TR E BRI T EEI o mAENREI14£67 20
P ~8%1p ~9719p s=x%2dhp > hRimRHE N FE
4cﬁ%ﬁi’iﬁrif%aﬁivllg TP A73 @ REntE s RE 4001
07 28p 4% &1 4o do o B3] AL P 2 A2 B

TERLF AT PR B c AR PFERL
FEEA AR FLER KA O RETEFLE R B
e ’)@% AT

CRAEREEM G2 AT 222w R TS R
ZEIIER A EFRARL AT HEREF A -0
“—ﬁmfajméo%ﬁﬁ%ﬁﬁmﬂ%z%éjﬂi’
fﬁ*:}ﬁ'ji—% M2 3F 2P 8 R4 ‘f‘/z 2k I'."ﬁi
%% ot o N IR B e R AL 2 RERR AR 2 2
i (&%ﬁh%ﬁ&a,4éd%%&m435$%)o@
hoo R AR PERURR A 0 A I Gl U

RS SAREMER RAFIE LT RIFM BT A
Whd PRz R RAEVERYBE TR L #
EXIE: N S RLE I IR A N N
BAERRH A g o R BP0 R AT A B AR



P R AR 2 2

T

R LS

(=R
#

.
P

zE] Eﬂ’
ﬁ°ﬁ
%ﬁ

';F’F Hp R 1

217

iﬁﬂ&

P!
[

H IR A
AR T A E 2 p4Az30p p
Pl % 5Tz 13 2 LixpH

e
_%I,‘.:I’

""j\m/i—;‘:\J B

L
v

B2 AFR2Z 7S
%%@%mﬁio
(Z ) R
1)’?$ﬁﬁ

[ A L-, /
» & &

Wikg ' REL xi
’-"'ii?ﬁ'xéi &
FREAH S ¢
#9$ﬁ1
0£*ﬁ3%?gﬁ15159%nﬁ
k&3, BA8R IR ¥ T
(Z)x 2zl aE

woooind

= Y

%Fﬂ*
o

i+ R
iy i

2t e £

b
i
mj

Er{E

']OGElzgllpiy;@;%¢4
Bt 109217 AR d 3 pd 5§ 12
FRIME A% Ay T
°%%’¢%£%%TMEw7ag@@3,
TEFEENZ A
~ETH A R
T
CRAEL TR LG AITEE

- R R Rk E
pES W}t #\Zémﬁﬂz#—g‘ﬂ‘(—r{ Nt/f)%lz

ﬁfdr:}d‘ g mﬁ—ﬁ_f:r
BMAREFRRASIENE P RE T E P
L EAR S G RO (7
i » 2
ﬁT#”ﬂL%ﬁB@”
P 15p &1 K E(H4,600~)28 F (RiE
1200,000~ 11+ 2 ek & (RZ
A E ) R EI RE S
3,648 o g & F ik IE - ~
E11433’9853£;L@9.
58 800~ ;¥ ~F>¢ #1272 15p . ‘f fa

%maﬁiﬁ,wﬂ%%LF
erEp AR o R

N~

A o

L8

TR KL
r—'ﬁ‘y'g ‘m"ﬁ"‘f 197-—
» @ 114# 37 7P AFﬁq_gﬁ_
223 R ‘ﬁ"fﬁ_ —E\A;I‘g
SR R VL
Ed >
iE %2
S
22 o

SRR AT AR

758,800~ (m#
KE o B¢ & E]D

)‘W#HWL¢
2) ai’?@;'f’?(
_1

7200, 000~ ; 3% i%‘

Y
e



TEEF 20 L4t he > L Al14&32 TP A 3¢ Akl
ARLZERFENIELL S R R 53,0005 B 1w A
ﬁ%i’iﬂﬁ§%3ﬁ441%¢hm%ﬁﬁj R
HoORIPF: FERREIIRT L2 REEXEL] M
TR Lo LR 2\%«7 fz B kExt hiz
AREREREAF D 0 =R K980, OOO%i'Iog:%ﬂH
bt i - ~(:>f%ﬁ :

= }t o EA- TP

(= )R222106#127 11p AzE B2 > LJEE F3E0G 2 F

A i wa;gﬁ > 35109£4 8 3%@@?4&? T INGE S PR
RFAg B #30110247 6p 2111247 28p ~ 11217 31
p2112£12220p ~ 113247 10p 2113£12% 260 2 ¥
NP BB XT113#120 2T Bk e R A 1134
ms27aa/ ;1H4ﬁ3-75¢ﬁﬁ*&ﬁ’ia%@Wﬂwﬁ

=
(GV)

G EW S S ( Hdoi 4 - ):(1)108# 12
Fé&’&z%,@i@z’iﬁﬂr’fgzﬂ BREASEERRL G TR

s
¥

v

N\

’m«} IRy W
@%mw

- @—mq P G L A TR A g

43;

Br A Ny 3R

p RS EENSGRFF S
g PR § BEE b
&

R o RINEH WA
:}: 2E *ﬁﬁu;i' "*T;

A

N
—_

o
S
oA
&
e
iy
L
"
=

‘.\.‘.

\\

)
[um—
o
(@]

Momdd ¥ i BRI INAE 1 1F 4 )fgrﬁgmfi;gi,, s 1Y ]E‘%bFI.*-r
B E kg o L& EFEG
Mhecd o sr L HP R U AR
T 'Fﬁlﬁ%—‘“{rrz\ Eélﬁﬂﬂ#%Jﬁf*t‘ig_E

TR MmO K A ﬁilfﬂw e(DfEss
€5 (DR fiﬁ’” FART, (DEFRRFEFT IR
T (D& 77 7 AR m:}***w | i;p » i g 2 et

A Nl iﬁﬂ4é*9ﬂ%é‘ » BB AT N e
AR EREZ E 0 BI08E12) T vy
Hedd | P RAFCLRPLd  AHFEEEIALL

\\\'ﬂ-%’;‘m\\\gﬁ‘ﬁé\i

vy
Pimd
EOS
P
N
&5
=
%5
§

&
s

St
<

£mA



BELBEME S REBF S AFAS > REBREGE R
PEEFBERZF RSBV LR (DI4ELT 2P > M

LNEBLE TR F RN ERE AR R
1 f%%lﬁagﬁﬁﬁé—KPlﬂi‘ AR RAY L 2w e

- Bl T E e ()RAEII4E] Y 2P 14PF594 % B4
a,*g/‘\:’H B &+ » T B4 ¢ GOHappy ; 2 LINE# (2.2 (R
LINEID: "# 127 € ) F o' - %223 7 ¢
(R4 114#17 3p T 24pF204 £34108#12°% 12p 2
1T e gd ) (BB ) A 4 TiRA R r%-%%v
Wiriithedrd a3 ) c ad(HET) 5
AAFREGA B RE223p Yy R AT TSRS ﬂl%ﬁ%
Gdrde 2 1 TR E? THFESdmp iR, 20 3

"ﬁ\f\ﬁf’?w BV AT IE BR x“}ﬁ%wié\'\llFiepJ ;
PRERIAREYEE riwtpp_%i) A NHEELSLINF
S FRAEIHN G ML G A &R 0} Ao
— Y3 42 B (D)ER L DR LIEMAE T 0 AL
2 A4 TRl 114#17 6 x%r’-"-“'é;“”f!i v A A TR e
ETBAGHRRERLEFFR - €7 7 HHFB B E A
Rl R A i S L “%ﬁ?P 7% %10
BRBEZ PR RETLAFFE REATF 4o'F 4 -
fn%‘{5\ e S (6)1144—%1’J 16 322 FpsrhdEhat ¢

ZEFEF > RERTHE - SR5063 7 (DRE114#2
POPRT W EBR I B R FBiRA 0 TR0
127 12p 21 T e & RE2TOET 5 2o RITE
o BERAwAH "R A %;jfa{m KGR
FooER e mERGHR I TR G R 1 KRR R
-~ TEA AT GRERATEER? | EF A
RisaZm Mmgg s /‘“/T-%— TEHFR, ~ TARIE
#100# 2y PRRIF I’ILJ FF(REI2F3T )P Bk A
TUAFELRE 2B RFNARZE R EETHET

FER



[ Z\ ﬁﬂ%{»? 8—‘

o RAAIBRABETT N BT
?ﬂfﬁa?@glﬂ B R
—*
_?-
iz

(7o fRFRL ¥ 114227 120 M 5

KoY o RARAE A #piTE A FoORRFEF Y

A H A Beerk, 7 H = fi Cdo% £ %8 7]

w@‘ﬁ,&ﬁ—é#wafijiﬁ’%éﬁééﬂ%%

BA R H1 FRBABSFRAES LR BT RECp R

cg4@w5#£u4%@ BRS TR MG &
:

o4 Ry
|k
=

| 4

&
\Et
e

N

WRESIMEZY 1I2P My g EINPINERZ VSR FE D T
AR D B DREER B E T he Wi THET 2
BEFH 2T )  REZFAEL LRSS S ARET T2
FRERIPHp LA L 2RFIBIE ¥ RA AT FETEF &
ENT A R SETAREDAMER S 2 FTgp €

i
FhisAL w4 Tl Fo 3114227 18p & 3V &
LHESGFFETFREAFL A TR ERN]4E27
18p 224p 2 A > A8 LM A & R (R llﬁ*u,mﬁ;
195 2 3t e dk) > X3 & 1 25p d A 4 Fihg k& ¥
IERTE CRET LS TR EEINE D ARG
WA ERIAAFRE ) RR205L 2L 5 1E PG %

i\
B
4

Boms114#22 250 ) e R4 T Vgc. FrEHHE2
2iEEF AR GIRLP G ESXEE 2 pR G e
ERTH T all4E20 12p 0B €& HE 2 Fj 5F -
R YR T I ReiE 2 T 2
HiEAL P CRA > B2 32 ARETE R LBR
RoOFAIZ 2ot B L AE TRERER T2
RTIFPF R FFECERFI 2RI FL ) FHORE
0 %8 ) T ERALTHFFLEF L IERPEFSE X 4
2 T g B 252 p (Fl14#22 25p 2B 432 p)

A230p p , o M14E3Y TP 54 A £ 2%k

LEFEESTE IR EA WA E Tk RE
EF A ARG BT iz TR o BRI ZRI LA
E L IR FRE PR LR B BHERY B2



iprﬁéf«’iﬁﬂarlf%%&ﬂlj FadE S | 2k k0T

LA FIIESIE 5269302 F AR 51255178 %
2 432 T o e BT A MR o L T AN14832 T
PErd A4 TRty g BN SRR &2 g e A
B ot TP FRERG S B ZRTERIKLHF
B3 2 E R (GRE2EE) s Fp v - B H k]14E 4=
AEFRERE AR 114237 8p Ak b R Rt B
2o 2 (BE20650) o

'

o p113#127 2Tp Bk » 2 s il L fE4 B 2 352
EARGT R T F A2 %12?14%1}5%32‘4%?%{ IR SR
P1iez %1 >3 %EAER2 75 % TEF 1P
GE A ) EN ARLNI4E R4 AT ERLR € LR
R = AET R FRAFIIESIAS645 - K8
x d

G2 KRBT RE 0 op /g,,'ﬂ}ﬁ
FEF ARG RS S P TR K
i 2 A2 @é%ﬁ@%a iﬁ4&”$£1%
B FID FRZEEERE 2N IR AR e
b ST B RP > 3 F A RER G ML EF R
Rt Rraes F R RFM 3 A T ;F'L”‘ xz‘zl‘ﬁfi— < (2)

™
T AR A e B 2355 2 1 TR AR AR
F1EKEES > paEEd o
(Z)R21®FpLE2ERAL ZH "L - F1 & K
7100022 % tLINEF e R L RmE s ) > 253 2%
TEAL R LI R REEATS 200 RS a‘%qﬂ%

= AA

¥
13 e 15 5 BB R RIS E ot 0 40 114230 TP A2
24 e 7R GRE265) 0 BBl A A R R

CASS



i

VN
|
N
- W \mﬁﬁt > ™

oo AFTEARRE G B REFHEZEE B T RS
B2 oBg R, e o HHARL (AFF R AL
AR ﬁw%u( I H A KRR R08F oA @‘a‘&éﬁ TR
Tl £3F o X HEP I RLZFH w5 dot B I FEKE

%%ﬁﬁiiﬁaﬁﬁno
i

-

ERTE OBRL T4 E3 TP R R
r&%y&gg%:%@ fRlkz EREd - ¥ B F fF
X iE R 12 R 2R T RARL
RV AR R A G IR (R 12 P

N

bl

N

W\

—\\

@ RS
"
b

to R
B R L S e R - s (2 ) L F s RS 18
E2RA R EEF > FHRETER DT URFER W

e kPR B[S 47T

AL R R Al Dl
(w

W AT R 21068 127 11 p Az @EBRt4h L 27 > L
BRI FT AT AL R o 109247 30p =4 F
EIFEPLFTARAT R > 20 110#47 6p 2 111#47 2

8p ~112#1231p 2112#127 20p ~113#4° 10p 2113
#1272 2657ﬁFF’B’P\‘?"3'-§6’P3‘«I$¥fr FA113# 122 27TP 4R
BER 2R TRNZEERERE - BEL(RE -
FEE M - L RAMMALH > pHEH -

(2023011437 Tp 3 A% $ 120 5 1F $2 - AR 22 ik

1~

}g",\:fl"ﬂ;?' r"/z“?

}/%':\IZ’L' rﬂl%?}i% ”/é-‘-}%' \:"\F »\.»P)\ n o #\4 ff'i“‘ ,J—_g,_. -

+%,£ﬁ%1%Wiﬁ’$4 abiEL A 2 o &
H

BAM P FEZOR, fF Loy ﬂ@iéaaﬁ»%
%E'Kji'btiilﬁﬁq:]fa:id ’ ﬁ%fﬁij’}' iﬁ‘r%’__’—’—*”f}l]i
‘j ’ «;‘;"\’)_’F*‘/\ % i __P_ -5‘1 ] _L '}«E ‘F:;" ’ El ﬁvl’li.f% g’l /‘r’:‘\‘;ﬁi\:

JRUEd et ARP 2 U BERSEL
%»rr%l‘:%i%‘fn*f’.ﬁ 2 2Ryt AR FIE T L 2
%ﬁ’ﬁ%*%%%i%i%;%@éaj%%ﬂﬁi%i

& g
'F'“/zf*ﬁ*z? 2 P A BET R BAFENTRRY
v 2
5 f

$N\R



\u

(w

(5 ki $12iF 5290 5 /) - f o ﬂ’iéiﬁif

IATESEE S PSR R RE TR R SUESECy v i 5 P

P  SUEN A= A B S i A mm

‘aﬁ%%iﬂL\nwﬁ’ﬂZé!Llﬁw R WS T
mf;ﬁ I o gk 1«%114&3 TP f& il 4o

oI 4’9:[59 e LB R R E T A AR A B R

N N LR
ED ’B%“i%l ES Tj';:;lfif:ré“ » & 'J‘J}'é.l TR B F\%K;Pg}fg.‘fsg
EX

Pz ik RURF B2 BIEM R B F AT ITRPIFH16
1719202228 5452 %571 % 158 %1~2-4~5-8
ARz Rz o fFads o FRFFAEZFI12E5%18 %2
o FAFE AFLERDFIEFIE F2450 - %640 %9
%‘i‘i*ﬁﬁi’é%@«1114&3’385£‘?§iﬁ?éi’%i%ﬁFﬁéffu
£ AL e PR ok s YA FI2EF W
F23 ~ ¥4 E 1 ’F%ﬂ]%ﬁllu’i‘ 198 % 24 ~ %648 ~ %94
R T ARWPRFEF > kv dh E
ué;*&mfj%ﬁrki ’ﬂi?~ﬁ%%ﬁ’@&

BAIHEWEL S BEI RS BAREAAE B X v
F1 F%RGFEFEAERLAFLF RAEwELN
A2 pAz30p P 0 P EIFE S FBRYG FRZFI2ES
1752402 520 F P2 R i) R Gigrs 78
Bovgw A E@spda 2 02 TE€1 87 > PIRRERE
o R ERE TR BT 2RI FHMFI 2 LEER
HHEDZBE TR ARG E s 7SR 2
e ZERBEEZ TR I 2YVRIF-2FELFE
&W%’%ﬁﬁ%laﬁéﬁéiﬁbﬁﬁ PR &R Y
b3



RORLERP S FEEAY R FFEFLEETY
FRZFIVESIE G4 TG M2 oo THEE ) 0 f
%ﬁﬁz”;&ﬁ@’74§E$éiﬁﬁflﬁﬁﬂu.?ﬁﬁﬂ
AEAGE < THIFL A3 2488 FHF1EF 1 TR 2
EREE RE IR FEE AR RN 2 F et Boa
WEHBRRM G P B2 EAREY 12 EHRFE AR
BYERE  SHIBERTZZ THESEX | cm Broga
ERFTIZER AT A A NEL CHEL R TY
i#wiiﬁ%éﬁi~%é@%ﬁ1%%ﬁ&~¥lﬂ%
PR 2 AMEE > 305 MY 12 75 A F PSR
FrEEE (BB 211098 B &V F 58005247 4 %

PB)e ¥ R2 512551 45 Ry 12 EMEF > e

ES 2 E

il

-‘—";\

=
iT

( éfalllﬁ)ia-”‘“éf«BQZ% J % 9
AL St 108E 120 B 0 3R A TR DA E
ESRAFFRRLF TEYFEE AL “ﬁ
’ P B IR ##5gm%vgt
) ‘TJ’Q%;L‘Z\##*K‘«L%?;é £ ’fz}a,

¥ ?ﬁ”“@4%7ﬁmé’ku#
%ﬁ&%%‘%%??J“F’”Fﬁnmﬂaﬁmr%
FREFESE:  FHIFHFTRE " esr i g pa iF
AMAPMAOERT 2 > NIF TR A Rk 2L EFE
B Taivg sty WL I IR
W B 5 2R Eg T aivg et (TH
AR T Erap i P BE TR
Fimpe & (7 FTR % z\%—i‘._ﬁ?#ﬁdﬂ' Ar(DfAERSE S €

1=

\

Do
'~
X

bl
1
(m
T
ey

O
—_

oV T

&

o

ﬁ

3\
ﬁk

o Ry N I

7
N

5

fF

TEVE. R O
\4
Py
£
=R

i
P

"o

Zd

C



(MRERG F & 73 R (DTFRRE & 73 R

(e & 7 FERFRE L%, & gg,’- T T T
B REELHZESD %ﬂ#\aﬁ LR BB AL NS

N

ﬁﬁﬁﬂﬁﬁ@%%ﬂﬂﬁlzg@uﬁéwﬁﬁﬁﬁﬁuﬁ%@i
Y TS T S AGE =Tl E DE R
PR E R 3e3R R IL A 3 T dk )ik § 3046 % 41 %~ %305
EREER L B EZFNMII2EREF §;9713grtup7pi\,&

)%&/w\ ’ Ji %&@A\IPJ‘E; v ‘z'\.‘»L Z’}‘; ("Yp;}-ﬁ%%z‘lq ) \'—'1\.‘»
FRIBREFEd R T TR e NG Eﬁﬁﬁii
FERDA gé‘i‘a’ﬁﬂl”f*@é? CRRALRERE 7 R

EHFA(rREIT AZIRLF WP IR f%"aﬁ;’—iggg‘_p?,
WOELRAR L R PR A Mg L P T L X R TT kAR S
B PEPBTOERZAAFR T A e LR TR

7 P =
L ]"3 i.&z}g GRS FLER LR o S U Y
%‘r : Zgi’ﬁ”%/\;}ﬁ‘Jﬁ W"Tl?ggﬂ']féﬁl‘ﬁ;ﬂ‘ﬂﬁ, £
2\1‘#&»2’*- g R By RS E AR ERBRE

_x
S
pis

W112# B P BREF %?4304%/3‘@ 5§‘?* pizifr » E i
BOAGEFE g RAFREyEE ~ 3 1T ks
e %A %;'%/f@\é‘ 2L AR R BT s %i 5O S S
BV (e d - %238-247 ~ 248 ~ 250-252) > ¥+ > R R
2T EEERGEEAEINEASRED LELS > sk
SR EALEAEE ST (At - %462 463F ) 0 FakE b Bt
e BB o
nﬁ'—iﬁ P AR TRER S TSRS B4R B G At
— L2~ 3~ A4t 114 &1 2P 14590 XA B R
FOA R e » " B4 GOHappy ;, 2- LINE## ' {5 (/o &£ LINE I
DE "#¥12+7% ) #F3fH TOAIIARE > FEETF 7
B ) RITA L ERAREEL 0 RN
gz ,)*I};;aj#*g 2 AP RE ) BT RREFBEH IR K47
T st rRFIIER D AEFEIR £ E(RE]
6);8 p(3p )t =88~ » R EmHEe  F T H TR

#+t—8



IR g AR ORI 1 ST A g A

T AL R EREa e | B ALK ‘

%%@&%iﬁﬁ%%—MWE)*i@%%%&&WW%%

AR > HALE e e 2 %

e A%%liﬁﬁ@ FET 0 gt

J S22 *ﬁ%‘ S ﬂJ)if' ”erv?}%'
Sk

P %1ﬁ“2~9%r§%“%f§

BAFRAERCRERHLEAERGFL )~ TEF 1 ERAN
e, ~5OTIERIAFL 83 ' BELFARE
FREFEARE L TRFAFGT LR E (LRS-

% 254-269F ) » E‘Jb’é‘z%‘@\ﬂ'rf M p Y F R E AT

o R[NP FEES LD EP T S I RRE
ﬁfﬁx“ufﬁ%%LF?Wmezpa&ﬁE&gwwﬁi
EAAT e FEEF AL R p 3 g 30 2 2B
BRERIZECEREL I FEFEHIN BT R
ﬁaw%mv’%ﬂ%%k1ﬁ1¥légéiwﬂiiﬁ

~pEEERE

AL TR RA P TR R RN R R KL RE
BAAF I FET 0 L e F P PR
WHedd B3 04217 3p H S H et v
WL 2P A4 FRAGE T30 Qv v e sd
FHBed | EE A FRAENAGHFEL P T R

TERAR S RESTRE LT R i Y T LA
B%gimﬁ’é_Fﬁl@?a%ﬁﬁ?ﬁ%%ﬂaﬁé
F2 1 EHR | o ARIEBGECEEN FLAKES

i} —_
(Fe¥% - 3 2m2Mw>Pé %o EBHE P o Hu o Ak e

'::x
-
N5
=\
o
rr\\
|
;‘1‘\

3
e
~
=
?
\.\..
‘_\..
_‘TJ}

..\4
—t
)
s}
=
=l
ol
E
\4\_)&
u
10!
NS
-\-\4:
)



&1§§<MF$?W§A¢£%;J‘FE
FLIERPIFaGEL | 2 %5 f@“liﬁiﬁzl;i Mg~ B E
;- % 254-269

E)’@%?%°%$%ﬁﬁ%@%%% Fﬁ?wxﬁ,
F- HEIEFEFLRINFE A RN AR ER S
B2 b i= 8 & A e - AT ﬁwT

Vo PRI TRER A FHRATE o RATIE A R T e A
CHE2 FEH VY REIERPFINESFIE F2 950 T

T}
L
r
4t
ey
i)
e
S
ke
L
/Q
-ﬁ
o
A
T
q)‘r-

¥hoRENRRE A A ThFIRE PREL > a3t 114E]
Hﬁﬁ%ﬁﬁﬂ‘*~‘?&éﬁ@d%wéﬁﬁuﬂir#&
P g RA A HERSE TF PR AR A
18 4E el BE ...;,JTJ WG RER - RGABRLES | X
FoEREA RS R T (5 - F409 0 A - st
5%:HMJ£**?%&$%€%6rJWi&ﬁZFﬁ
| AR ER P A N g eE ) v TR g
B 330 RN AT RS S DT 7R
FHIIF RS B PR GRS
e =% iR ICEE R EF o %X g E W0 )k S ’?/:—%
B2 D G RBA 0 F R 2 DA hE L g
PP iz nFHE 0 KRN PR EAAIT o AL HEIAR
RT3 8 oS o geate B pk w B LINE# 2 b > 50

L AGAE S HaEF R R L A o (R B 1S R R F
o B mRlRd Hrge %Z@f&“i’¢ R
16 B EEPED T 0 & ERAGHEB I 32 € R AT
%‘@%;“ﬁﬁﬂi&<uf%%%£j£%ﬁﬁﬂ@ﬁw<w
REFIBZER §AFHPETHE 2 E HFNE

i
=+
I
m



(B RA2FRPBEHEF > RE2OERFP?2)E AFE T
RoOAREAAMR e (BTHRE=ZLT 5TF > 230
FA49F 0 %= ¢ 00301451003205° 2 #3 0 F PFM R
FHYRLAIERLETEFER S G A, ~ T
Wenpper, ~ TR eFgw | 550 473 75 aRE
on P)E TR g A RARH A LINAER PG g
Fl o AWMEEF NG FHANHET o Tink gafser
S A ARIHET o TREFg L BEEEAL
B2 200302102 T A g A - A AR A
s o BB R Ao (B Tine &%ﬁvﬁ&sa’:,j 27 A
hz b ¢ 003001F J003014v‘ FA NP )E N P
2o 8F3vH(ARE D $122-124T) - [—éb i ATEN
;Agpﬂc’r T (3 35)%;;&%“1# EACNE R N 1
SECRDE afTéﬁaﬁ 20k N R#E30T RA]14#1 0
6B A A TR ERD 0P m‘.i‘it%%w:a T H Ak
e SARICER I E SRR = - F- 3 St SR I I
B2 B8 2REr o hEAFrELIHEY . TGRESD:
FIRADGAFEIIR(RL AR AT PR ED
k), ~ TOR#ESD: F 2" (R A3 AP E 1
S SFINIES-S FESE B 3 RL IR
T3 ~HEMNF ), (k% 75?)”*)%’7’* e )
P R g RETHE O AE S 3@‘%“— ﬁi‘;’i" % 3%3:‘5‘7
5 “T:}T%Jﬁ& RS Ao b Ak o T #;:7?}\* Mt s d B
%i R MR IR ﬁ’@4%k&fﬁﬁ%
AT 2 RAFEF RS TR BBV B
TSN ETFE L - F Y EES B RETE RN
4 wa%‘g IR AR N ﬁf’s“114ﬁ9” Ip 5%
wew %"L’ EpHAMEFAIRIBREREESF T
?w A TEAE P“;ﬂﬁ‘? B o EARZ STRE R TR
FUEH250 93 THY A7 & &
i%ﬁﬂwkiﬁﬁiaréﬁéJ~ TEF 3 ERPEE

=

L
.
TR

i
e
(A
\
-
?\E
7;‘_1_1
[y
[
\-T%;\
=



T4 2 ETIESIESA K TEE B ETARES
FERHAEBH L - EFEE T AR EEWMT R
) B TREER -

L3 ’?ﬁ%“%ﬁ%.&%“ﬁja‘%ﬁ* R ~iEF 1 IFRp2 (7
O AHEA - HELA6-T8~9 107275 %% H
Pt - LT 89T R R RRTFEARA(RE S
519F ) HAIHES]1 ~6~ 10577304 » £5FAZ 2 0F
Plref: T(F- F405 5 mAr %82 o i - Sill ~ ()
114.1.2¢ = g v gky T2 Hid 32 imitn
BERENMIITER L AT R o1 (FLIRE F pt aKPI

4w i IM%' "2 B RKPL o IR B A A,
PHE WA, En Y e - B,
AP RN BRERE, W IRXXB ) F3F o 3N TR AL
R EEHL OTE?)E A Fmchp B A7 ‘f\‘zo‘]ﬂ
Toiz At € 15920 Bk mn e (B 3 2 B
AT )E Fls § FRA 'H;aﬂ’#ww?@%‘&
B R EA PR ERKPI ‘\ﬂ—\%%“rp ke B oo
R gik? 70 ¢ 343 B 9KPI > %13 *\éivﬁi‘ ﬁ
H’ifﬁﬁﬁi$fﬂg’@p S KPLitde i |
WERAFY O TEARRAT O REXELEL & ﬁg > s
3 RERXKB e (B RE R FioBEEDIE > 3 #H42
¥ % 5 ?)”é:fjﬁ%&’ﬁ“ o (T E - T ALl Bt d - e
6~(=)114.1. 16 FTHF > B2 7 ﬁf—rlpé'ﬂ‘ g s ?
LHEIFA f;:w\m&és‘e\%?&%mJ £F 85 P F A 2N
A,9)6 izl EARELLP g 4 1920 BR
PeTHEFRE ¢ » LTI §RT LT &»% » Ak
FRFEE REwHAOPF o (R RER T B G FE g
FREFEFLORR?)EF HN (T E-F 415’ A
F— %510 ~ (= )114.2.12E7J?ﬁ‘;5§5‘i”"513\ WexR? T p2

R S I
nR L E A z_,

’ l

/ )7 /
5

N 3
iti |
1_1

/ﬂ -
NSy

11’

e o 2

gt TARNERE B PR HEER?)E el AR
BELP g 2d FuFAaHe i X KPIhE® - 3

%+zRA



i%—lflr‘ Rk xﬁ}g 51 lf’f‘E’ﬁ# &i%—’?')&/\-“ii’?g‘}z* A
Bo AJpRaKPIH= 2 f & LRI - o REREE
BKPIK %> @487 R4 end iF gs'ar*‘] ) )ﬁ%)@;z@img'rﬂi,
REEAP x50

3

AR R ’F' + e IFH“F‘«W?,S‘LHQ
XA E\;}g,/,f@p e R -

e

4

5]
9%— % PR ai\.ﬁfl}'gy’*giug{év
H_ B

i

*

WEEROHE? )E A ARG (B2 KI13E127
FRARBRIII4EZY TP 2f2% it L ERPFREDERED
oI TRFRLAPREER?)EHERLgN T R
LT mAEEE R ’ﬁKPI?& Thg ik Rt B A DE

B 50 MBS G L L HE B aprhiEnd
%ﬁﬁ’&ﬁﬁﬁﬁﬁﬁ’”#kt1Wfﬂﬂ% R
BART - FTF A NI E s R R (B
Rt w113+ 127 RARBEIL K - 3 ﬁ&ﬁ&%ﬁWP“mrf

2 B ,“ ;T P:,k?) ) Lg;;mpﬂiuf
*),5 > "+§'KF’“mKPI‘I T'Fg zl)}.l# 2\3’,_';;35 E
Eﬁpé;_l"?g Fqklja ,3!' l&!—"? :FP’; &iiﬁ—jy E—%‘F‘

T(7%5- FA4150 B :obd— %510 (2 )114.2. 1284 5
FIIMPIRER o ¢ T p2Air o T RERS ) EF

R EARIBRREME?)F e EERFAG RI AL
gﬁzﬂ’sa&@ai’%{igéiﬂﬁ%—ﬁ’gi
FOPRG M AFEFAAETE RPN FAG RS
7R o T] R SR s S R Ko EAFT X
S AT E AR A - BT BT R
Lt o ANenEr R F £ N 1 (FERP PN > H @ R
FE R (BAAES > MEE F2T0E2T4F 0 B in A
@éauwﬁﬁﬁﬁ?ﬁ%ﬁl PN F ?)E AALL
NE## 2% F o F & P2 $ep <i&—wtmv‘ e



5 %3062 308F P M MBE LA LTZEARTENI L,

£ 7)%:306F 4> 308F # Ao (B &kw > H ¢ & 1ghpu

pPETingdikingd ke o o | BF WL IRE] A A7k enp

FOOE R FF(A AL F11T-125F) 0 RIS AT

FeRAIBERI FE 2 BRALGL 0 2 RAE A
L

»k

EF A TR LR T
Bl o> B ARFEREIREL 0 ¢ REBRRIS
B Efod IREFIFZF 1AL B BEERS
x & o EHP FALL PR PR IR v 2 S
=RE F#hz ¥R _,T;;?rgﬁ,\‘gg_g%".fq;%;}\:fa
BEFTH(LARE - $294-310F ) » 1+ » R g
HA LT FERERTRITLE  RUEP oI BRI
A XELFAFRA L A F TP 20 025
WHEeHLIH BRI 7HEY NERP T
G2 A ERL ZRe L P ABMBERFRERFEE
ALEARR 2 ZPEE G T LT s FmEE W LR 4k
LHEeepd A4 TRAREZIR G2 3 > ik
Bapgs @A ¥Rk - FEFL Y 210 2 &
ﬁ*%i%%iékﬁﬁﬁé’%%%#&ﬁgﬁgﬁﬁﬂ
FRAEZAPHIY AT IFE AL RIFZF1p ¢
AL i@ b2 LR ; -
LR Rt SN AL 3
ik FE KT R Y 2
A2 75 I gEaz A4 Tl Maddis o A
] ¢F £
%12

N
4

3=
W T
=N\
§

)
Y
=
gl
Ny
™Y
>~
'
R
5
i
\

C

4‘

Rerd o o @R A 2 E R o BRE AR A gt ﬁ””w’
B R 2 kg pARR TR P o A E iR E R
ER1IE RN AT REE R o
*#E-‘?'Zisé ‘121";“2I§Wa~309 f*ﬂFF’“ N
:&a P Cfrsd o 22300 kR MR @ﬁpwaﬁﬁm
pﬁibﬁa,é Iy 2GR 37 Fndc
(ﬁ%%ﬁﬂmﬁﬁé F 12465541 0 FR) o SRR

#ttR



(=

(2 )F R4 e &

Vs

I=4

> 2RI R ERL ) B4 E27 24p P RV EERFL
TAEZRAERER > P AFALRI0P DR AR
P EIVTP TR BEREF RS fREL Hre ¥ AW
ﬁ%iﬁiﬂﬁo%ﬁ%&¥t%%Mﬁ%L@%$A%%
THGIFL R A W’%ﬁ%]’%%ﬁéﬁﬁo
Vi Frmin s i B M &ﬂ%tﬁﬁ%@;awwﬁ
~(:)%2ﬁ;L%5mv 1T B EN 1Tk EL R
Jrx~’¢fz%A¢rMﬁ3u7Br;«mLﬁ@4f:ﬁfi

~~

2, ,///

oA RFZOE I A REFRERS RN G
A o0 & P 3—]‘\3{}{4 LiddorgiEt—- ~ (2 )%23 % %07 77
1IFE~HRBF 1Tk TTaEd o

N

k>
\4
XN
3‘/

BREIIERKIF IO BRI TR S
FWEg EHREYA LB b2 0nd o ¥ RE g8 G A
ﬂﬁ’%#%fé¢%?§%%”%d’vP”*d%gﬁ
P BRI T2 MR T e E LD RE 2 F
H’Lﬁi%ﬁ%@é’ﬁﬂﬁéigﬁﬁﬁﬁiﬁ%%ﬂ
FTE(BBERDER ST FE2TIOFAEIAL5R) -

s AR E R kS 2 R 1208 % L@¥24ﬂ%£idﬁ

ehd o B RARERZ EZAR T EFFFESE
FW o BIEGRET PRI RLARBLFE P A2 &R
F5 o mREBRANERIEE 2 RGHRRE A B
£ TmEIZd o

sﬂwﬁﬁ’&4@wﬁ—\(:w%ﬁ;#ﬁé@.@f~m»
‘ CRE A S SN BIVERLIEECE & $1

'“-/\
Iy
\_/‘44“

*

d%VL—\ (27 3 FHE e AT AMF 194
2N M Rk A08H AL 0 0L B 5 B 5

¥ o
ﬁﬁiﬂé@Hﬁ’ﬁﬁﬁnﬁ§\ﬁf%%&%ﬁﬂ1§
MARTHE SR B A AR 2 BE £ E-

ETRURIL Bl =2

%+ N\E



- —;ﬁ:—‘/\"&fg;}#mlf\ib‘gz NEFTE FT8E o

- ey 114 & 12 » 23 ¢
Fhize 2 P A

P RNGERRANITER

hogt ok B F g G HEE 200 Poe AR A IR o Ao

L EEFRAL o - HRR I FF R -

o ®E s ® 114 & 12 23 P

(\_‘3

TR TY
i -
T FIoT D - EHGTE T~
178 Frins S WU ERM % Fip,uﬁlelfa:ll%lg Pl=ae s

%32IE'%}‘.4*7@E?\ﬂ1143398ﬂﬂiiiﬁz%?ﬁ%‘iiﬁ pl14+#3" 8B%ii?§%‘éé—{s—
- Pk R F P15 B R RTE S8, 800 [P ok o R P %I FHE, 800~
2 p ST PR PAT R L RELEA
2.0 E 2 1A -
F3W M p ARI4E3? 8pAct AR | p114#37 8p A2 D B -
- Pk o FHENEFE]2YIOP LA R Mfry*m 600| p 2k > EF E127 15p &
Ao 2 p RSP 2R PARI R REL | HFO4,600~
BA2ZbEE 2L .
FAF AL P ARI4E3 8p A A RBZw | A 114#37 8p A= 4R BY -
- Pl o RENUE]IIHD Y I‘M’?rﬁif"*ZOO 000 p 2t > &R E]P[5p %
Ao 2 p A EEHP 2R PpART R 0 REL | H 2 F200,000~
BA20E 214 .
507 AL P ARI4E328p 423 R %\La‘ é11433‘38ﬂiii?§?ﬁ~?—
- P2 B REATE WS, 648 A AYF 1 e | Pk o B REMY 119k 43,
2.3 1i8KkE% 7 o 648~ 3 2 F¥E
5078 A2 BEH REATE R, 000,000~ % pAcr (B2 A AT RREL 000,
MG AEZE AT FHR L FELE A 2575 (000~

—L‘f :b
ey AT EFGIAR ) A A
L1 RS BB el | FEis B RF G5 & NEFR I F2UTIES 15

Fﬁg'»h l:fl:h
$29E AR A VKL [P 114E37 8P A2 T AR B -
4#3°8p4Acx R4 | P2k o 40 %1 758,800 ﬁ%Zﬁ\?k%¥4%mﬂ»%4

Wg
> 1%\»\
3y
iy
Tt
“'ﬁ
N
by
DO
DO

F+HLR



P 2B p AT
FpooRELEAZ
h3t & 2 1 4

&

8Tix

$37 A2 s p AR
4#378p A3 R4
Fi"‘EIL Fe £ A
¥ £12715p &1 R4
Fr4 54,600~ > 2 p

2
|
TpHp ko RELT
202 qlL e

WREFP 22 p4

filld3s 8p 422 B H - | ¥
C R EEEI2Y 15D |6
%41 F54,600%

EAL o
4

i

oo
3
=

FA4% 2 s p AR
437 8p A R 4R
PRz - Pk E T
VE]ISP R
274 %200, 000~ - 2
PR R ¥
ACT P Ak o dEE G

BA2ZOFE2ZAIL -

p114E37 8P AT fhBw - | Fd 2
Pt HENBE]LLISP L :
4 %200, 000~ 8

S
B

DO
M~

e
’

3
S

F0% AR P AR
4#378p A3 R4
Bz - Pk oo 40 3%
BHATE RS, 6487 1 R
L AeF 1R

BikEL 2 o

P ,*tg@i;‘téi%“'liﬂf’ﬁﬁ 2 %53 >
3, 648~ 1 R ¥ 3% =

pII4E37 8p A= B ® — | F 19k &iE 6% ]

567 AL REA R
Fr4& % 1,000, 000~ %
pAZR R G AxE ¥ p
AL FH P o FE L
BALOFE2ZALL -

00~ %138

B 2pd A 4T E RS 080, 0| % i % 18408 % 29F  %1950%

B F Y ok vt e | ¥ B 2 (
£20,000 7~ (3¢ 4 7 &3 5 [3FF ~ - )
¥R )

iéﬂ:]

L
v

EH T

G- R

7

B (- )F AR (Z)f3kTd ApHE R (z)nBE#%

(RBE " p)

(z ) idp

1 114#172p 2 = [ Haf 3=
MEmoE = F(R 1 AR
€% Bl T
xR AT

- g A

FMGEFEINLFERY AL | (DRESLFI 4 11F -
QFB#EKPIE?*’&%éE’i%i?—s— Q@A F20F-

4 * 2 KPL» 7R =a E B &
)/ﬁi)r;{f%;m J‘& "iu)/&ﬁ%$1
P a0 ghEbg o inXXeB, ¥

(D3 R %116 %138 %

2~ 93 °
(2)3 FEHP] % 165F o
(3) iFRPIH1TiE -
(4)1 FRp] %196 -

=+7




(\ER)

WFopEAGRAIG BREE LT R IRAGT (5)1 fF 2R % 285 -
ERoRIBERD BE - (6)1 (FRAH5THERT 45
7—5\‘0
(MF LB 51215518 %
2~ 4% -
2 |114&17 2~3p [(1) R4 A 19314 ~ 19374 % % TEAILA [(DARBFEEFI4-11F » [(D2 TR F11EFIES
Fp4 ¢ GO Happ| #% & L7 2 &4 00RP ~ B FSL(DRFORLS2T ~ RFEI6| 294

vy LINE# &= p

BESHEEL 2R BRE REFT
PN, £ B R AII2E F

B oo

(B3O8 45T -

(2)1 FRP] %166 -

()1 =R %5TiE%1 48

HE 3 P20 RAer T pd NFEHFR((DFEAERNVE S BEE R (30
At RF S AR S ARFEER 2 fFF DF AT S12E%1HE S
FEN S ERHET R W1 TR AR 2~ 435
FAREXE O RE  RECPREAL wIZ) G+ FAEEE 5251
BrEARE BB TR ER G v FLEE S F25EFI
T 2T Hr R TRELEAMARL e
(2)f £ R>T15 P 8584 ~ 9044 3% £ TR 4 (6)=1:2 %3097 ~ %310 %2
g RETREER  frf T R A 3o
FEVH, ~ T2 e gREa e )~ TR
IBE‘\«*;’% R F ﬁ}i*‘ A FHTIA T
3= Fﬂf«léﬂu?v ThnE R E T o0 4
PR N *ﬁet@%kﬂirim’ﬁliﬂi
BREBFEFHERE S L6 BT RS TR
GHM GRS DT R 2 RER S A E
FEEE R
3 11417 3p F111#127 EfileOS&lZ“ 12p 3 vy e | (DA E25 - (D2 TR FIUEFLIAS
zw.»g%%%ﬁ%#&% F1ve g pod 2 ore @ ()43 - 2~ 9% -
FATF A FERZWRT 0 LR 44 FRaF F (Q)mEdst - (2)1 FRRI %160k -

WS 1R300 HiF108#127 12p 1 (THf &
EBAHBRERETEN G EAERLF Iy
GEETEN-

(DAFIEHEI 4 11T

(O ATEL ©

(D1 ERPHETHESHL 4
()% F 3 F 1215 5% 18 %
2 4%

4 114#1% 3p 1

R wl142173p 2 B I - HEFELA B 2L
ARRET R F1FY 18 JEAERL
FoGRiaEBEET 4T R4 EN ST P

SUPERTE dc 3 3 T

(DA I~ 4 11F -

(2)#-3#85% -
5 -

(D#FE125 -
GI)HE145. -
(6)#F155 -

(D#FIIBF 2T -

(8);»1,&_ A BE b EJ.

°

(D1 fesp 5116 5
2 9% -

() A5 1655 -

()1 (4B H5TH %1 ~

(¥ AR F12iE 5150 %
2~ 43 °

(5)=1]i% % 3101 % 257 -

138 %

48

5 114#126p * 4
TR 3§

FHERT 0 A TIRASEE FHS fﬁ’é#ﬁ

P
FRIBELEE  PULRKEL L Pf B2

w@‘w‘ﬁ‘%

SR }E’r-‘}‘“if]s_rS\-/;»)sL-_Q'}‘-gr iR
> TAEAREMGEAT ) TARTG Y
PRAEZIETS, ~ THFRAGLRP
B2 ) o~ Tinwdgeniges ) r;ug;g,wﬁ,ﬁﬁ
AR LR Lt ﬂ?@ﬁ«?ﬁyﬁ?ugg &
C o & hps i R iZ (R R B LB R L ¥
'I’y’é‘wwﬁgy-?ywﬁ;é% i%

‘L ;{» ey

(D#FSEHI~ 4 11F -

(D& A FARH

(D fERp] %116 %197 %
2 9% -

(2)a w40 %167 -

(3)1 ERB RETiERT 4~ 1
[E

(¥ 6 A2 F12E 515
24 -

6 114#17 16p

RE2ERIEZ2Fgh2EFRT §REA >
%rmﬁs‘;‘i‘ rlp§41§1ka%?J S kS 1

CERIE LAV RN RS s R
.as_p\&w:pﬂwj,zuwm—;f LA

WRAE LT Y E

n‘s-

>

(D#EAF 2

o

B (DAESEE3 4~ 11T -

(D1 e2p 5115 1F 59
(2)1 fF4p] 51655 o

(3)1 e 5 176

(4)1 e P 281k

(5)1 R Rl 5574 512~

4~53% -
(B)F 2L E2 51255158 %
43 -
7 |114#295p RAMPANEIPRATGEIFREHE R F8FA[(DREFESS 41T - [(D2 TR FIEFIHHY
Filix ‘{liﬁé\ ’éhﬁ.a TLEARNL 0 AR IEELI00]|()MFELTH - e

EABERA, BFOFLRLPEBEALT
TR e % g B El HERIRADE

B)#E+ B4R A

°

(2)3 TP % 165 -
(D)1 TR HEHTHESL 4

TELE BET 2, BH Pk # e
FERBRARII 2 RER LR BB+ ()% B k% 51265 5 197 5
e 4% -
8 [114#275p E3esn '—glwwrﬁd;ﬁév@'* T f e pE| (DS F~ A~ 11T = |(DL R0 % 116 % 15 %
SN BUEBEA i ind a,*#wf,;/w (DA L2 2 9% -

#A T

EEFET

C AR F E
R~ 3 U i A |r;—; ¥

_ti;—xm—é. ?»14-
> e BE Rk

(2)1 Fp] % 160% -
(3)a TE2R P % 220% -

—+—-7




(\ER)

R4 R 1 TRBRERIRAES [ G
FoRECPREZAL SEEEZ 2 RF UK
FERAC G M -

(D1t B 557 %514
e

(5) % & 1% 5127 517 3
2~ 43 o

9 114#27 5p

ReSHAE e El4EL 160 © 2 AR R
AR ERE O RBEANESR A ERFEERL
Tipidt s LR 2 WATE T RTHE,
BF I RLFI LT RE G £
SEE LR GERE AR £

(DAFSELHEI~ 4 11T
[COF S 2

(D wRp511ES1ES9
(2)x T3P % 167% -

(31 FRPHBTEFT~ 11
(DFHAEE2F2EFIASY

435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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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54號
原      告  林士喬  
訴訟代理人  張偉志律師
被      告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慶一  
訴訟代理人  柏有為律師
            李政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訴有無追加或變更及其變更追加應否准許，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如認追加或變更應准許者，即應就追加之訴與原有之訴，或變更之訴訟為裁判；如認不應准許者，即應以裁定駁回之，仍就原有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18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附件一、(一)所示，嗣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將其聲明第6項請求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變更為如附件一(二)所示，即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部分減縮為980,000元，並追加請求被告給付旅遊補助金20,000元。就變更請求金額部分，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至追加請求旅遊補助金部分，依原告追加主張之事實，乃以其於114年2月間向被告公司提出申請旅遊補助金20,000元(含公司補助16,000元及福委會補助4,000元)，符合被告公司規定至前1年即113年12月31日止已於被告任職滿1年之申請條件，自得依勞動契約請求該補助金。然查，原告上開追加請求之事實，核與原起訴各項原因事實，乃繫以被告公司於114年3月7日對原告所為之解僱行為是否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存在之事實，顯屬有別，不能認其基礎事實同一，且爭點甚有差異，原訴之訴訟及證據資料尚且無法利用，況本件於歷經114年6月20日、8月1日、9月19日多次審理期日，原告均未提出上開追加請求，迨本院諭知11月7日將行言詞辯論終結，原告始於10月28日提出追加請求，難謂無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當庭表示不同意其追加變更。本件復不符情事變更等得准予追加他訴之情狀。從而，原告所為訴之追加不合法，應予駁回。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6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非法解僱原告，故兩造間仍存在僱傭關係存在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自106年12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先擔任信託部資產運用組研究員，於109年1月間調動至財富管理部投資顧問組研究員。原告任職期間工作表現及成果皆相當穩定，不曾有遭懲處之紀錄。未料，被告突然於114年3月7日解僱原告，僅在解僱通知上稱:「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且有侮辱、辱罵長官、散佈不實謠言、恐嚇脅迫之言論，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等」，而114年3月7日人資經理葉人瑋亦僅複誦上開文字，經原告詢問亦僅稱:「這是人評會委員們做出來的決定」等語，而被告依人評會決議解僱原告，竟未通知原告經人評會記二大過，及解僱之具體事由，其程序不合法;被告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2項規定，於知悉之日起30日內為解僱;又被告並未依工作規則第57條之1規定先採取其他較輕措施，而逕行解僱原告，顯然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且原告並無何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之行為，故被告所為解僱行為違法無效，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
(二)被告解僱行為違法無效，原告每月薪資58,800元（原證1），且被告每年經常性固定給付13個月底薪，其中每年12月15日給付底薪(54,600元)2個月(原證2）、經常性固定給付200,000元以上之績效獎金（原證2），均屬工資，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被告每月應提繳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之退休金金額為3,648元。故原告得依附件一、(二)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58,800元;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工資54,600元;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工資200,000元;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 6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三)又被告之所以無法明確告知解僱事由，乃因欠缺任何具體事證，但其非但未適當進行調查程序，更羅織各種顯然不符合客觀事實之罪名加諸原告，更在114年3月7日人評會決議懲戒原告之當日發出全行公告，使原告在近3,000名員工前顏面盡失，更因此無端在近千人之匿名Line群組遭到議論嘲諷，致平時已因焦慮症定期就診身心科之原告遭受重創，被告羅織罪名、非法解僱、公告示眾之舉措已嚴重侵害原告之人格權致受有精神損害，故應賠償980,000元等語。並聲明如附件一、(二)所示。
二、被告辯解略以：
(一)原告於106年12月11日起任職於被告，先擔任信託部信託資產運用研究員，於109年4月30日轉任財富管理部證券投資顧問研究員，並於110年4月6日至111年4月28日、112年1月31日至112年12月20日、113年4月10日至113年12月26日之期間內申請留職停薪，並於113年12月27日復職。然原告自113年12月27日復職後至114年3月7日被告解僱止，短時間內出現多次如下所示失序行為事實(詳如附表一):(1)108年12月間，原告直屬主管即信託部馮振杰經理發現原告有「時常請假且產出研究報告內容荒腔走板致財富管理部抗議、常常早會的時候會想辦法在會議室外面逗留，簽到表常常都是補簽名的，請原告進會議室就會拖拖拉拉的，有觀察到原告都不接電話，同仁也曾抱怨原告不幫忙接電話」等情，遂於108年12月12日依銀行「績效管理與發展辦法」有關主管職責應「記錄並追蹤與部屬工作表現相關的重要事件，以作為評核與輔導的依據，必要時得藉由『工作輔導紀錄表』，輔導部屬改善，改善期間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之規定，撰擬「工作輔導紀錄表」，於「期望達成的目標」欄位中填具「能夠積極配合行方政策及遵守工作規則，如(1)積極參與早會；(2)服裝儀容符合行方規定；(3)電話禮儀符合行方規定；(4)配合行方確實演練防災措施」等語，通知原告改善，惟與原告溝通期望達成目標未達共識，最終未正式啟動該次工作輔導；詎原告於三年後以上開108年12月「工作輔導紀錄表」已致原告心生畏懼為由，竟對時任信託部代理主管李根田提出刑法第304條強制罪、第305條恐嚇罪之告訴，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原告雖聲請再議，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駁回再議。(2)114年1月2日，財富管理部直屬主管即證人李立偉於內部工作會議上表示研究員之工作表現會反映在KPI時，原告竟突然向李立偉大吼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言語。 (3)原告於114年1月2日14時59分受財富管理部人員邀請加入「財管GOHappy」之LINE群組後(原告LINEID為「勞工真可愛」)，竟有如附表一編號2之言行。(4)原告於114年1月3日下午4時20分重執108年12月12日之「工作輔導紀錄表」(被證2號)向人力資源處檢舉「李根田製作該工作輔導紀錄表涉犯偽造文書」乙節(被證7號)，經人力資源處調查後於同年2月3日回覆表示「經檢視台端檢舉函所提及工作輔導紀錄表中『期望達成的目標』之內容，為本行員工應有之職能行為或所任職位應達成之工作項目」，且確認並無偽造文書等情(被證8號)。原告於數年後再執同一事實主張李根田偽造文書，明顯具有誣告故意，有如附表一編號編號3、4之舉。(5)鑒於原告前開各項脫序行為，被告人力資源處旋於114年1月6日邀請總經理、人力資源處處長即證人廖裕綺與原告進行訪談。會中面對廖裕綺關於李根田與原告並非同部門，且檢舉內容係108年之舊案，何以再提檢舉及為何認為有偽造文書之詢問時，原告竟有如附表一編號5之言行。(6)114年1月16日李立偉有請原告準備線上會議設備等情，原告竟有附表一編號6言行。(7)原告於114年2月5日致電之前任職信託部時之直屬主管馮振杰，質問108年12月12日之工作輔導紀錄表(被證2號)是否為伊所製作等情，馮振杰回稱「你本來就是在要求上面不積極，所有的內容，其實他都是跟你的員工守則上面對你員工基本的要求是一樣的」、「這麼久了你還要扯皮這件事情？」等語，原告聽後竟表示「你隨便弄我，我就一定會報仇」、「我跟你講，100年我也照樣報仇」等語(被證32號第3頁)，馮振杰當下即覺遭受原告之恐嚇，復因根本無法與原告溝通即掛斷電話。詎料原告被馮振杰掛斷電話後，竟有附表一編號7、8言行。嗣因原告另於114年2月12日財富管理部投資顧問組內部會議中，突然起身不斷逼近直屬主管李立偉，同時語氣上揚音量很大地向其大聲咆哮，並向其他同仁稱「如果今天遇到比較兇的，早就一拳把他尻下去」等語，所為確已達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致單位內同仁產生心理負擔及心生畏懼，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鑒於原告於114年2月12日財富管理部內部會議之前後對李立偉頻繁且具攻擊性之公然侮辱、恐嚇等言論已涉及「語言及心理職場不法侵害」，致李立偉產生身心壓力、人格遭否定之羞辱感且對自身人身安全感到恐懼，且原告確有不斷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屢次告誡後仍不悔改，李立偉即於當日會議結束後先通知人力資源處上情，並於114年2月18日正式提交職場不法侵害事件通報表，人力資源處即安排於114年2月18日至24日之期間，訪談8名關係人與原告(被證11號至被證19號之訪談紀錄)，並於同年月25日由人力資源處會同企業工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完成「財富管理部李立偉君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調查報告」(被證20號，該報告第1頁日期有誤繕，應為114年2月25日)，認定原告確有「持續且長期對李立偉存有敵視、討厭之目的，屢次對李立偉說出粗俗不雅或輕蔑言語，並在114年2月12日公開會議上對李立偉有攻擊、嘲諷、刻意貶低之言詞，且於會後有恐嚇違安之言論，使李立偉產生身心壓力，並令李立偉有人格遭到否定之羞辱感受，對人身安全心生畏懼，已構成本行『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語言及心理職場不法侵害行為」等情(被證20號第8頁)。考量原告上開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被告即於「知悉其情形之日(即114年2月25日完成調查報告日)起30日內」，於114年3月7日第4次人事審議委員會做成「原告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且有侮辱、辱罵長官、散佈不實謠言、恐嚇脅迫之言論，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等，已干擾工作環境、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破壞勞雇之信賴關係，違反本行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決議，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6、9款及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之規定，記二大過並予以解僱。被告並於114年3月7日下午由人力資源處與財富管理部同仁將終止函文當面交付原告，除口頭說明各種違規行為、違反之規定暨據以終止勞動契約之法規外(被證25號)，當日亦一併發布依114年第4次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自114年3月8日起終止與原告間僱用關係之通告(被證26號)。
(二)原告自113年12月27日復職以來，屢生前述各種失序及違法違規行為，確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所定「對於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重大侮辱之行為」及「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等情，是被告於114年第4次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記原告二大過並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6款「一次記大過二次且符合法定解雇事由」之規定，終止僱用原告，自屬有據。原告上開行為，確實破壞職場氛圍與勞資和諧，並致共同工作之勞工產生心理負擔與壓力，甚至產生人身安全之擔憂，實難期待被告採取解僱以外之懲戒手段，本件實已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循此依附件一、(二)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如聲明2至5項之工資及請求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等節，自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因被告違法解僱原告，並稱「被告一員工私設人數近1000名之匿名LINE群組對原告議論紛紛」，縱真有其事，亦與被告無涉，更難謂有何侵權行為可言。至於原告稱因受解雇「因此顏面盡失、身心嚴重受到打擊」，核純屬其片面主張，勞基法第12條第1項各款之解僱事由亦無規範「雇主需判斷勞工是否有身心議題」等要件，是以勞工行為已確實破壞勞資間之和諧、信賴關係並造成雇主無法合理期待勞動契約得以正常存續之結果時，應認雇主之解僱適法有據，且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均業如前述，復以114年3月7日被告以通告通知全行等情(被證26號)，亦屬例行性之人事異動通知，本質上顯無不法，準此，原告辯稱該通告係被告「羅織罪名及公開示眾」云云，顯屬無稽，更非事實。則原告以其遭被告解僱致侵害其人格權，請求98萬元精神慰撫金，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伊並無違規情事，被告於114年3月7日解僱原告，未告知原告經人評會記二大過及解僱之具體事由，且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及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規定，被告之解僱行為違法無效，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原告自得依法請求被告給付如附件一、(二)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及精神慰撫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一)查被告所稱:原告於106年12月11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先擔任信託部信託資產運用研究員，嗣於109年4月30日轉任財富管理部證券投資顧問研究員，並於110年4月6日至111年4月28日、112年1月31日至112年12月20日、113年4月10日至113年12月26日之期間內申請留職停薪，並於113年12月27日復職等情，與原告所提出之各年度任職單位、職稱表(院卷一第8頁)相符，且為原告所未爭執，首堪憑採。
(二)被告於114年3月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解僱原告，是否合法?
 1、原告固主張被告解僱原告之訊息內容，未告知經人評會記二大過，及解僱之具體事由，被告未盡合法告知義務云云。按雇主終止勞動契約時，負有告知勞工其解僱事由之義務，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亦不得就原解僱通知書上所列事由，於訴訟上變更再加以主張一節，目的在使勞工知悉與雇主間法律關係之變動，基於誠信原則，雇主不得於事後變更解僱事由，此部分於法律上本無明文限制，應解釋為雇主有告知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律依據及相對應原因事實概要之義務，而勞基法就雇主終止勞動契約已設有除斥期間之規定（勞基法第12條第2項參照），除此之外，立法上既未就其權利之行使增加限制，能否限制其權利之行使？是否因此成為訴訟權利之障礙？並非無疑；尤其，若終止事由需要時日進行蒐集事證瞭解經過，無從在第一時間完成，即無從遽認其不得補據其他理由。觀諸被告於114年3月7日解僱通知函，敘明:「…台端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且有侮辱、辱罵長官、散佈不實謠言、恐嚇脅迫之言論，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等，已干擾工作環境、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破壞勞雇之信賴關係，違反本行工作規則第16、17、19、20、22、28、54條及第57條第1項第1、2、4、5、8及11款之規定，情節重大，爰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本行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第9款之規定，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終止與台端之僱用關係」等語，足認被告已明確告知解僱依據為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第9款規定，並大致說明原因事實，依前揭說明，我國法律並未課以雇主需鉅細靡遺詳列解僱事由原因事實、證據義務，則原告所稱被告未告知伊經人評會記二大過，未告知解僱具體事由，其未盡合法告知義務，其解僱不合法云云，洵無足採。　
 2、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於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有明文規定。而所謂侮辱，係指以言語或舉動使他人覺得難堪而言；至「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92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所謂「情節重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規定之「情節重大」。而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59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解僱勞工之具體事實，在程度上應具相當之對應性，該具體事實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僱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解僱之衡量標準，即應綜合判斷其工作態度、團隊互助及客觀工作能力等，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2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被告所辯前於108年12月間，訴外人即原告直屬主管信託部經理馮振杰因發現原告有「時常請假且產出研究報告內容荒腔走板致財富管理部抗議、常常早會的時候會想辦法在會議室外面逗留，簽到表常常都是補簽名的，請原告進會議室就會拖拖拉拉的，有觀察到原告都不接電話，同仁也曾抱怨原告不幫忙接電話」等情，於同年月12日依銀行「績效管理與發展辦法」有關主管職責應「記錄並追蹤與部屬工作表現相關的重要事件，以作為評核與輔導的依據，必要時得藉由『工作輔導紀錄表』，輔導部屬改善，改善期間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之規定，撰擬「工作輔導紀錄表」(下稱系爭輔導紀錄)，於「期望達成的目標」欄位中填具「能夠積極配合行方政策及遵守工作規則，如(1)積極參與早會；(2)服裝儀容符合行方規定；(3)電話禮儀符合行方規定；(4)配合行方確實演練防災措施」等語，通知原告改善，惟與原告溝通期望達成目標未達共識，最終未正式啟動該次工作輔導，嗣原告於111年12月間以系爭輔導紀錄致原告心生畏懼，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對訴外人即時任信託部代理主管李根田提出刑法第304條強制罪、第305條恐嚇罪告訴，後經該署以112年度偵字第9713號為不起訴處分，並於處分理由中認定:「被告(即指李根田)堅決否認有何上開犯行…也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只有口頭提醒同事應出席會議，及服裝儀容、電話禮儀應配合行方規定…告訴人(即原告)並未提出被告有製作上開工作紀錄之證明，尚難認被告確有告訴人所指之犯行；又前開工作紀錄縱使存在，核其性質仍僅屬該行行員工作績效或敬業態度之評量，此為商業組織慣行之內部管理或分工措施，難認被告有何妨害自由之犯意，告訴人指述情節亦不符合刑法強制、恐嚇等罪之構成要件…」，經原告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4304號處分駁回再議等節，業據被告提出銀行績效管理與發展辦法、系爭工作輔導紀錄表、臺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等件影本，在卷可稽(院卷一第238-247、248、250-252)，對此，原告則表示斯時伊不諳法律，透過刑事程序維護自身權益，但後來方瞭解走錯程序等語(院卷一第462、463頁)，是被告上開所辯，堪以憑採。
　　再者，被告所辯原告於經此程序後，猶於114年1月間有如附表一編號2、3、4所示:於114年1月2日14時59分受財富管理部人員邀請加入「財管GOHappy」之LINE群組後(原告LINE ID為「勞工真可愛」)，發言稱「@All先說好，請各位長官不要搞小聰明、小動作或是惡性針對等行為，不然我一律檢舉，就算打官司也沒問題」等語並張貼上開對李根田提起刑事告訴之臺北地檢署函文截圖，且未遮蔽李根田姓名(原證16);翌日(3日)上午8時58分，原告於該群組上發言稱「還有協理會做假資料誣陷員工嘖嘖品行不佳還當主管真可怕」、「被人告只是剛好而已」等情，有被告提出上開LINE群組對話截圖在案足憑(院卷一第75頁)，是原告既知悉伊因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對主管李根田所提出之強制、恐嚇犯行告訴，業經檢察機關不起訴處分確定，猶在上揭被告公司群組發布上開刑案地檢署函文，是被告所辯原告前開行為有貶抑李根田之名譽，涉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之違法利用他人個資、刑法公然侮辱、加重誹謗罪嫌等語，即非全屬虛妄，核與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第57條第1項第4、8款「誣陷、侮辱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散布不實謠言」之要件相符(見院卷一第254-269頁)，則原告縱出於維護自身考績等權益事項所為，然竟在公司群組中以直接明示函文所列刑案被告李根田姓名方式，且未揭露任何因伊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及該刑案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等訊息於眾，自對主管李根田之名譽造成嚴重侵害之重大侮辱行為，且藉發布伊對李根田提起刑事程序之相關函文，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自會產生心理上之重大負擔及畏懼。
　　而被告所辯:原告明知伊對主管李根田提出前開刑案告訴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且處分書中載明李根田「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等語，仍於114年1月3日執系爭輔導紀錄，向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檢舉「李根田製作該工作輔導紀錄表涉犯偽造文書」，業經人力資源處調查後於同年2月3日回覆「經檢視台端檢舉函所提及工作輔導紀錄表中『期望達成的目標』之內容，為本行員工應有之職能行為或所任職位應達成之工作項目」，確認並無偽造文書等情，有上開檢舉函(院卷一第276-280頁)在卷可證，應屬真實。是以，被告所辯原告明知伊對主管李根田提出前開刑案告訴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且處分書中載明李根田「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竟於數年後執此事由主張李根田「偽造文書」，顯有有誣陷同事之故意，符合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及第57條第1項第4款「誣陷、侮辱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之構成要件(院卷一第254-269頁)，應屬有據。而被告復稱:原告於提出上開檢舉函之際，竟一併將該函陸續寄給同部門及不同部門與處理檢舉案件無關之同仁等節，亦據被告提出如附表一編號4事證欄所示證據，則被告所辯原告上揭所為，屬散佈不實謠言、詆毀他人名譽之行為，另符合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第57條第1項第4、8款「誣陷、侮辱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散布不實謠言」情事(院卷一第254-269頁)等語，亦屬可採。
　　第查，被告所辯其人力資源處因原告上揭行為，而於114年1月6日邀總經理、人力資源處處長廖裕綺與原告進行訪談時，會中原告尚對廖裕綺稱:「妳看什麼？妳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妳以前應該很漂亮…應該是個狠角色」等語，業據證人廖裕綺到庭證稱:「(卷一頁409，附表一編號5、(二)114.1.6人力資源處訪談會議中「」內之敘述：「你看什麼、你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我會讀心術...」等語，該段內容是否由你提供予被告公司？請說明當時工作情形？)答:這是我提供的，訪談會議後我就有跟我的同仁及法務同仁說這件事情。該次會議原告的財富管理部單位協理顧正鈞來找我，反應原告的在部門的行為已造成該部門同仁的困擾，來詢問我們要怎麼處理。顧正鈞跟我說：原告於113年復職後，就將檢舉函貼在單位LINE群組上，我是先請顧正鈞好好跟原告溝通，後來顧正鈞又跟兩位副總反應，兩位副總去找總經理，總經理就跟我講，請原告一起到16樓總經理辦公室談，這次會議是這樣開始的。該會議是有我、原告、總經理三人。上開話就是在該過程中說的。(問:原告說上開言語時，有無針對何特定對象？)答:對著我講。(問:原告說上開對話時，原告的態度為何？)答:我覺得輕蔑，我覺得不禮貌。…（提示被證三十五第7頁，本院卷㈡第49頁，該譯文中003014到003205中之對話，當時此段對話有關於被告主張原告說『你看什麼、你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我會讀心術...』等語，是否即為該段譯文所示？)答:『你看什麼、你在想什麼』此部分譯文上沒有看到，我認為錄音部分沒有呈現被刪掉了。『你他媽的機掰』這段也是錄音被刪掉了。『我會讀心術...』，這段應該是原告在003021以下所說的，我會讀出一個人心裡在想什麼‧‧‧，這段對話中我的理解。(問:『你他媽的機掰』是否是在該段譯文中003001到003014中發生的？)答:我印象中是。」等語可證(本院卷二第122-124頁)。至原告所稱該次訪談會議錄音譯文(被證35)未呈現上開侮辱性言語乙節，惟被證35譯文乃兩造前就原告所提出原證30即原告於114年1月6日人力資源處訪談會議中，自行持手機所為現場錄音檔光碟暨譯文，經兩造以原告提出之錄音檔接續核對後，由被告提出之最終全版譯文，而原告對此僅爭執其中:「(被證35:你現在不相信我讀得出來(原告:我現在不相信你讀得出來)」、「(被證35:有不明叮叮聲(原告:先有震動聲，後有叮叮聲)」、「說話者:林士喬、對話內容:哼(原告:說話者:男音、對話內容:哼)」部分(院卷二第75頁)，然原告所提出該次訪談會議錄音檔，是否為連續錄音?有無經剪接、變造?等情，除據證人廖裕綺結證如上所述，並據被告以此為由置疑並否認該錄音檔形式證據力，參諸，原告本同意就該錄音檔是否為全程連續錄音?有無經剪接、變造?聲請為聲紋鑑定，後以鑑定時間冗長、費用過鉅等，聲請將鑑定範圍限縮，未限縮則命被告先行繳納費用，嗣於114年9月1日具狀撤回鑑定聲請，是自難徒以譯文未呈現上開侮辱性言語，即否認證人廖裕綺上開證言之憑信性。是被告所辯，原告上開所為違反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及第57條第1項第4、11款「侮辱、辱罵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者」等情，即非無據。　
 4、再查，被告所辯:原告除上揭重大侮辱、違反工作規則之行為，復有如附表一編號1、6、7、8、9、10所示之行為:除其中附表一編號7、8、9所示言語，為原告所不爭執外(院卷二第19頁)，其餘如編號1、6、10所示部分，業經證人李立偉到庭證稱:「(卷一頁405，就所參與之如附表一編號1、(二)114.1.2上午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中「直屬主管李立偉於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上表示研究員的工作表現會反映在KPI時，原告向李立偉稱:「我才不在意KPI，那個評分是假的,你又沒法決定,考績都是協理決定,年終考績獎金才一點點,我才不在意那一點點錢,操你XX的B」等語，此部分資料是由你提供給被告公司嗎？)答:是，詳細的日期我不太記得，但應該是在會後約2月時提供的。(問:請說明上開內容發生之過程？)答:因為當時原告剛復職，每個財富管理部的員工被要求在年初時要設年度KPI，我是召集所有的組員，每個組員在會議中都會討論個別KPI，因為我會先設定組員個別的KPI，並且把資料先給他們看，原告認為KPI就如同內容所述，認為沒有用，考績是協理決定，跟年終獎金也無關，他有說操你XX的B。(問:原告說上開這些話的時候，有對特定對象嗎？)答:就是對我。(提示卷一頁411，問:附表一編號6、(二)114.1.16上班期間，原告有稱「工讀生不會做嗎?、為什麼工讀生不做是很跩嗎?媽的」等語，當日發生之情形？)答:這也是我提供給公司的，也是約2月時提供的。我們組定期要簡報開會，這是定期會議需要投影設備，我請原告準備時，原告回稱的內容。(問:原告說上開這些話的時候有無針對特定的對象？)答:對我。(提示卷一頁415，問:附表一編號10、(二)114.2.12財富管理部內部會議中「」內之敘述：「去跟警察講」等語，上開對話過程？)答:這也是我提供給公司的，這也是延續先前對組員設定KPI的會議。當場除了原告外，還有兩位組員也在場，證人黃哲聖沒有在場。我提供的KPI對三位組員的要求是一樣的，原告認為這個KPI設定，逾越了原告的工作範圍，原告應該做的事情，原告認為項目太多了，希望我提供原告職位的工作職位說明書。我告訴原告職位說明書是人力資源處可以提供。原告一直重複大聲咆哮職位說明書在哪裡，我跟原告說會後可以上人力資源處網站查詢，但是原告不接受，原告一直大聲咆哮，導致會議室外的同仁跟主管陳建勳經理進來看怎麼回事？證人黃哲聖在會議室外座位上有聽到。(問:原告上開陳述是與誰的對話？)答:是對我說的。(問:原告從113年12月底復職至114年3月7日受解僱為止，此段期間原告的各種言行，對工作職場造成何種影響？)答:對直屬主管我而言，原告行為偏差難以管理，就KPI設定的會議，原告個人的反應，除了對職場倫理不尊重外，對直屬主管交辦的任務常常不接受，原告常常請休假，造成同仁工作代理困擾，原告情緒不穩定、言語不敬，常罵髒話，造成其他同仁困擾。(問:原告在113年12月底復職以來，有無針對原告你上開所述考勤及其不當行為有無進行告誡？)答:有，在會議的時候都有，在部門的KPI工作會議兩次以及平常在辦公室言語髒話的時候會告誡他注意言辭。」等語;及證人黃哲聖之證稱:「(提示卷一頁415，問:附表一編號10、(二)114.2.12財富管理部內部會議，中「」內之敘述：「去跟警察講」等語，你曾否見聞上開原告陳述？)答:這件事情我有聽到，我是在會議室外，自己的座位上，我是在會議室外的第一排，會議室的門沒有關，我當時是在講電話，上開內容我有跟被告公司陳報。因為原告大聲說要把工作說明書拿出來，重複了很多次，所以我說電話才被打斷，我是一邊接電話一邊聽到原告的聲音。我的印象是拿出工作說明書的那段，其他的我沒有印象。…（提示被證六，本院卷第270至274頁，問:你是否為該LINE群組成員？有無看到這些對話內容？)答:我是LINE群組成員，有看到該對話內容。…（提示被證十六，本院卷第306至308頁，問:被證十六是否為證人黃哲聖的受訪紀錄？)答:306頁是，308頁不是。(問:承前，其中第1點陳述內容「你拿出來你拿出來‧‧‧」是否即為你剛才所述的內容？)答:是。」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7-125頁)，則被告所辯原告上開侮辱主管李立偉、馮振杰之行為，及不依主管指示服務態度不佳，而有違反附表所示工作規則規定等情，即非無據。又查，被告所辯原告上開行為，已嚴重破壞職場氛圍與勞雇和諧，並致共同工作之勞工產生心理負擔與壓力，甚至產生人身安全之擔憂，難期待被告採取解僱以外之懲戒手段等情，亦有被告所提出之申訴案件調查小組會議訪談記錄在案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94-310頁)。綜上，原告縱出於維護自身考績等權益事項所為，然既明知伊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及該刑案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處分書並載明李根田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等情，猶陸續在公司群組中以直接明示函文所列刑案被告李根田姓名，且未揭露任何因伊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及該刑案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等訊息於眾，復執系爭輔導紀錄向被告人力資源處檢舉李根田偽造文書，甚將檢舉函陸續予非處理人事業務同仁，顯屬對主管李根田之名譽造成嚴重侵害之重大侮辱行為，伊藉發布伊對李根田提起刑事程序之相關函文，對公司主管及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自會產生心理上之重大負擔及畏懼，復經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就上情進行訪談、主管李立偉多次勸戒，仍無法改善情況等一切情狀，綜合判斷，原告上揭多次重大侮辱、故意違反工作規則之行為，履經主管勸戒及人力資源處予以訪談後，猶未見改善，已無服從被告之意思，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手段繼續僱傭關係，依首揭規定及說明，被告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解雇原告。
 5、又按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之30日除斥期間，為保障勞工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該30日除斥期間，應自調查程序完成，客觀上已確定，雇主獲得相當之確信時，方可開始起算（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2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參照本件不法侵害事件調查小組於114年2月24日方提出結案報告書確立原告違規事實，應自該時起算30日之除斥期間，而被告於同年3月7日即依上開違規事實做成解僱之懲處，尚未逾越法定除斥期間。是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和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應屬適法有據。
(三)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繼續支付如附件一、(二)第2項至第5項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依上所述，被告既於於114年3月7日合法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兩造僱傭契約已不存在，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循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件一、(二)第2項至第5項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即無理由。
(四)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雇主主張終止勞動契約，要屬雇主權利之行使，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僅勞動契約不生終止之效力，勞動契約繼續存在期間，勞工除因雇主拒絕受領勞務給付，並拒絕給付薪資報酬，得依債務不履行之相關規定，向雇主主張權利外，不得以雇主終止契約不合法，而要求雇主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10號民事判決參照）。矧以，被告經認定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事由解僱原告，屬於雇主解僱權之合法行使，並不具備歸責性或違法性，無從認定有何侵害原告人格權之情事，自不成立侵權行為。故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附件一、(二)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自114年3月8日起繼續支付如附件一、(二)第2項至第5項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及第6項之精神慰撫金98萬元本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宥恩 
附件一:
(一)
		訴之聲明

		請求項目、金額(新臺幣:元)



		第1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第2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當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8,8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58,800元



		第3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4,6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工資54,600元



		第4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工資200,000元



		第5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3,6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 6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第6項: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000,000元







(二) 
		訴之聲明

		請求項目、金額(新臺幣:元)

		請求權基礎



		第1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



		第2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當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8,8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58,800元

		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及第487條



		第3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4,6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工資54,600元

		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及第487條



		第4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工資200,000元

		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及第487條



		第5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3,6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 6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5項、同條例第31條



		第6項: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80,000元

		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給付已提出申請之旅遊補助金20,000元(追加不合法駁回，詳壹、一)

		勞動契約(追加不合法駁回，詳壹、一)







 
附表一：解僱事由事實
		編號

		(一)發生時間
 (民國年月日)

		(二)解僱事由相關事實

		(三)前開事證

		(四)依據



		1

		114年1月2日上午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

		直屬主管李立偉於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上表示研究員的工作表現會反映在KPI時，原告向直屬主管李立偉大吼「我才不在意KPI，那個評分是假的，你又沒法決定，考績都是協理決定，年終考績獎金才一點點，我才不在意那一點點錢，操你XX的B」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侮辱辱罵長官，不服從指揮監督，服務態度不佳等情。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17條。
(4)工作規則第19條。
(5)工作規則第28條。
(6)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5款。
(7)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2

		114年1月2、3日「財管GO Happy」LINE群組內

		(1)原告分別於19時31分、19時37分發表「@All先說好，請各位長官不要搞小聰明、小動作或是惡性針對等行為，不然我一律檢舉，就算打官司也沒問題」等語，與張貼原告於111~112年間對單位主管李根田提起妨害自由刑事告訴案件之臺北地檢署函文截圖，並未遮蔽李根田之姓名等情，已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致單位內同仁產生心理負擔及心生畏懼，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等情，並另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2)原告復於隔日8時58分、9時04分發表「還有協理會做假資料誣陷員工 嘖嘖 品行不佳還當主管真可怕」、「被人告只是剛好而已」、「整個職場烏煙瘴氣 就是有這種人 可憐到不行」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誣陷侮辱長官，散布不實謠言等情，亦有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等情，並另涉犯刑法公然侮辱、加重誹謗等罪。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被證6號第2頁、原證16號。
(3)被證6號第4、5頁。
(4)證人張兆勛、陳建勳、黃哲聖。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8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5)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5條、第20條第1項。
(6)刑法第309條、第310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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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1月3日

		原告於111年12月間就108年12月12日工作輔導紀錄表向臺北地檢署提告李根田妨害自由刑事告訴已遭不起訴處分確定之前提下，再度向人力資源處寄發檢舉函，主張李根田製作108年12月12日工作輔導紀錄表涉嫌偽造文書等情，有重大侮辱主管，誣陷侮辱長官等情。

		(1)被證2號。
(2)被證3號。
(3)被證4號。
(4)被證5號第3、4、11頁。
(5)被證7號。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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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1月3日後

		原告將114年1月3日之檢舉函一併寄送給其他並非處理檢舉事務之共同工作勞工等情，有重大侮辱主管，誣陷侮辱長官、散布不實謠言等情，並另涉犯刑法加重誹謗等罪。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被證8號。
(3)被證11號。
(4)被證12號。
(5)被證14號。
(6)被證15號。
(7)被證19號第2頁。
(8)證人張兆勛。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8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5)刑法第310條第2項。



		5

		114年1月6日人力資源處訪談會議

		訪談會議中，人力資源處處長廖裕綺就原告檢舉內容係108年之舊案，何以再提檢舉及為何有偽造文書之詢問時，原告回稱「我沒有必要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快不快樂關你什麼事」、「我沒有在管什麼長不長官的」、「妳看什麼？妳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我會讀心術，妳在想什麼我都知道，我只要看著妳就可以讀心」、「妳年輕的時候應該很漂亮…應該是個狠角色」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侮辱辱罵長官等情。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廖裕綺。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11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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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1月16日

		原告直屬主管李立偉請原告準備線上會議設備，原告回稱等「工讀生不會做嗎？」、「為什麼工讀生不做是很跩嗎 ? 媽的 !」等語，李立偉當下表示組內各人均有準備過，並非針對原告等情，並有告誡原告應注意用詞用語。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17條
(4)工作規則第28條
(5)工作規則第57條第1、2、4、5款。
(6)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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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2月5日

		原告於辦公室內致電信託部質問前直屬主管馮振杰稱「你隨便弄我，我就一定會報仇，我跟你講100年我照樣報仇」等語，事後原告私信馮振杰表示「蝦扯沒參加早會開立輔導單 你怎麼不說我不簽聯絡簿？輔導單是這樣濫用的？」等情，有脅迫長官並致馮振杰感到心生畏懼及受原告恐嚇與騷擾等情。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被證17號。
(3)證人馮振杰。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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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2月5日

		信託部主管馮振杰掛原告電話後，原告即於自己辦公室內大聲咒罵馮振杰「幹你娘，臭機歪，三洨，斷我電話，不接電話」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侮辱辱罵長官，妨礙其他同事工作等情，並已嚴重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致單位內同仁產生心理負擔及心生畏懼，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22條。
(4)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款。
(5)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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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2月5日

		原告直屬主管李立偉於114年1月16日已告誡原告應注意用詞用語後，原告復於辦公室大聲咒罵馮振杰「幹你娘，臭機歪，三洨，斷我電話，不接電話」等語，原告直屬主管李立偉隨即召原告面談，並再次告誡原告應注意用詞用語。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11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54號

原      告  林士喬  

訴訟代理人  張偉志律師

被      告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慶一  

訴訟代理人  柏有為律師

            李政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

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

    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

    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

    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

    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

    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訴有無

    追加或變更及其變更追加應否准許，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

    如認追加或變更應准許者，即應就追加之訴與原有之訴，或

    變更之訴訟為裁判；如認不應准許者，即應以裁定駁回之，

    仍就原有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184號裁定

    意旨參照）。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附件一、(一)所

    示，嗣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將其聲明第6項請求給付非財產

    上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變更為如附件一(二

    )所示，即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部分減縮為980,0

    00元，並追加請求被告給付旅遊補助金20,000元。就變更請

    求金額部分，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

    ，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至追加請求旅遊補助金部分，依原

    告追加主張之事實，乃以其於114年2月間向被告公司提出申

    請旅遊補助金20,000元(含公司補助16,000元及福委會補助4

    ,000元)，符合被告公司規定至前1年即113年12月31日止已

    於被告任職滿1年之申請條件，自得依勞動契約請求該補助

    金。然查，原告上開追加請求之事實，核與原起訴各項原因

    事實，乃繫以被告公司於114年3月7日對原告所為之解僱行

    為是否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存在之事實，顯屬有別，

    不能認其基礎事實同一，且爭點甚有差異，原訴之訴訟及證

    據資料尚且無法利用，況本件於歷經114年6月20日、8月1日

    、9月19日多次審理期日，原告均未提出上開追加請求，迨

    本院諭知11月7日將行言詞辯論終結，原告始於10月28日提

    出追加請求，難謂無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當

    庭表示不同意其追加變更。本件復不符情事變更等得准予追

    加他訴之情狀。從而，原告所為訴之追加不合法，應予駁回

    。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

    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

    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

    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6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原告主張被告非法解僱原告，故兩造間仍存在僱傭關係

    存在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

    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

    義務之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

    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

    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自106年12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先擔任信託部資產運

    用組研究員，於109年1月間調動至財富管理部投資顧問組研

    究員。原告任職期間工作表現及成果皆相當穩定，不曾有遭

    懲處之紀錄。未料，被告突然於114年3月7日解僱原告，僅

    在解僱通知上稱:「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

    ，且有侮辱、辱罵長官、散佈不實謠言、恐嚇脅迫之言論，

    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等」，而114年3月7日人資經理葉人瑋

    亦僅複誦上開文字，經原告詢問亦僅稱:「這是人評會委員

    們做出來的決定」等語，而被告依人評會決議解僱原告，竟

    未通知原告經人評會記二大過，及解僱之具體事由，其程序

    不合法;被告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2項規定

    ，於知悉之日起30日內為解僱;又被告並未依工作規則第57

    條之1規定先採取其他較輕措施，而逕行解僱原告，顯然違

    反解僱最後手段性，且原告並無何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

    4款之行為，故被告所為解僱行為違法無效，兩造間僱傭關

    係仍存在。

(二)被告解僱行為違法無效，原告每月薪資58,800元（原證1）

    ，且被告每年經常性固定給付13個月底薪，其中每年12月15

    日給付底薪(54,600元)2個月(原證2）、經常性固定給付200

    ,000元以上之績效獎金（原證2），均屬工資，依勞工退休

    金月提繳分級表，被告每月應提繳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之

    退休金金額為3,648元。故原告得依附件一、(二)所示請求

    權基礎，請求被告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

    給付工資58,800元;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工資54,600元;

    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工資200,000元;按月提繳勞工退休

    金3, 6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三)又被告之所以無法明確告知解僱事由，乃因欠缺任何具體事

    證，但其非但未適當進行調查程序，更羅織各種顯然不符合

    客觀事實之罪名加諸原告，更在114年3月7日人評會決議懲

    戒原告之當日發出全行公告，使原告在近3,000名員工前顏

    面盡失，更因此無端在近千人之匿名Line群組遭到議論嘲諷

    ，致平時已因焦慮症定期就診身心科之原告遭受重創，被告

    羅織罪名、非法解僱、公告示眾之舉措已嚴重侵害原告之人

    格權致受有精神損害，故應賠償980,000元等語。並聲明如

    附件一、(二)所示。

二、被告辯解略以：

(一)原告於106年12月11日起任職於被告，先擔任信託部信託資

    產運用研究員，於109年4月30日轉任財富管理部證券投資顧

    問研究員，並於110年4月6日至111年4月28日、112年1月31

    日至112年12月20日、113年4月10日至113年12月26日之期間

    內申請留職停薪，並於113年12月27日復職。然原告自113年

    12月27日復職後至114年3月7日被告解僱止，短時間內出現

    多次如下所示失序行為事實(詳如附表一):(1)108年12月間

    ，原告直屬主管即信託部馮振杰經理發現原告有「時常請假

    且產出研究報告內容荒腔走板致財富管理部抗議、常常早會

    的時候會想辦法在會議室外面逗留，簽到表常常都是補簽名

    的，請原告進會議室就會拖拖拉拉的，有觀察到原告都不接

    電話，同仁也曾抱怨原告不幫忙接電話」等情，遂於108年1

    2月12日依銀行「績效管理與發展辦法」有關主管職責應「

    記錄並追蹤與部屬工作表現相關的重要事件，以作為評核與

    輔導的依據，必要時得藉由『工作輔導紀錄表』，輔導部屬改

    善，改善期間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之規定，撰擬「工作

    輔導紀錄表」，於「期望達成的目標」欄位中填具「能夠積

    極配合行方政策及遵守工作規則，如(1)積極參與早會；(2)

    服裝儀容符合行方規定；(3)電話禮儀符合行方規定；(4)配

    合行方確實演練防災措施」等語，通知原告改善，惟與原告

    溝通期望達成目標未達共識，最終未正式啟動該次工作輔導

    ；詎原告於三年後以上開108年12月「工作輔導紀錄表」已

    致原告心生畏懼為由，竟對時任信託部代理主管李根田提出

    刑法第304條強制罪、第305條恐嚇罪之告訴，後經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原告雖聲請再議，仍經臺灣高等

    檢察署處分駁回再議。(2)114年1月2日，財富管理部直屬主

    管即證人李立偉於內部工作會議上表示研究員之工作表現會

    反映在KPI時，原告竟突然向李立偉大吼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

    言語。 (3)原告於114年1月2日14時59分受財富管理部人員

    邀請加入「財管GOHappy」之LINE群組後(原告LINEID為「勞

    工真可愛」)，竟有如附表一編號2之言行。(4)原告於114年

    1月3日下午4時20分重執108年12月12日之「工作輔導紀錄表

    」(被證2號)向人力資源處檢舉「李根田製作該工作輔導紀

    錄表涉犯偽造文書」乙節(被證7號)，經人力資源處調查後

    於同年2月3日回覆表示「經檢視台端檢舉函所提及工作輔導

    紀錄表中『期望達成的目標』之內容，為本行員工應有之職能

    行為或所任職位應達成之工作項目」，且確認並無偽造文書

    等情(被證8號)。原告於數年後再執同一事實主張李根田偽

    造文書，明顯具有誣告故意，有如附表一編號編號3、4之舉

    。(5)鑒於原告前開各項脫序行為，被告人力資源處旋於114

    年1月6日邀請總經理、人力資源處處長即證人廖裕綺與原告

    進行訪談。會中面對廖裕綺關於李根田與原告並非同部門，

    且檢舉內容係108年之舊案，何以再提檢舉及為何認為有偽

    造文書之詢問時，原告竟有如附表一編號5之言行。(6)114

    年1月16日李立偉有請原告準備線上會議設備等情，原告竟

    有附表一編號6言行。(7)原告於114年2月5日致電之前任職

    信託部時之直屬主管馮振杰，質問108年12月12日之工作輔

    導紀錄表(被證2號)是否為伊所製作等情，馮振杰回稱「你

    本來就是在要求上面不積極，所有的內容，其實他都是跟你

    的員工守則上面對你員工基本的要求是一樣的」、「這麼久

    了你還要扯皮這件事情？」等語，原告聽後竟表示「你隨便

    弄我，我就一定會報仇」、「我跟你講，100年我也照樣報

    仇」等語(被證32號第3頁)，馮振杰當下即覺遭受原告之恐

    嚇，復因根本無法與原告溝通即掛斷電話。詎料原告被馮振

    杰掛斷電話後，竟有附表一編號7、8言行。嗣因原告另於11

    4年2月12日財富管理部投資顧問組內部會議中，突然起身不

    斷逼近直屬主管李立偉，同時語氣上揚音量很大地向其大聲

    咆哮，並向其他同仁稱「如果今天遇到比較兇的，早就一拳

    把他尻下去」等語，所為確已達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

    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致單位內同仁產生心理負擔及心

    生畏懼，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鑒於原告於114年2月12

    日財富管理部內部會議之前後對李立偉頻繁且具攻擊性之公

    然侮辱、恐嚇等言論已涉及「語言及心理職場不法侵害」，

    致李立偉產生身心壓力、人格遭否定之羞辱感且對自身人身

    安全感到恐懼，且原告確有不斷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屢

    次告誡後仍不悔改，李立偉即於當日會議結束後先通知人力

    資源處上情，並於114年2月18日正式提交職場不法侵害事件

    通報表，人力資源處即安排於114年2月18日至24日之期間，

    訪談8名關係人與原告(被證11號至被證19號之訪談紀錄)，

    並於同年月25日由人力資源處會同企業工會理事長、副理事

    長完成「財富管理部李立偉君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調查報

    告」(被證20號，該報告第1頁日期有誤繕，應為114年2月25

    日)，認定原告確有「持續且長期對李立偉存有敵視、討厭

    之目的，屢次對李立偉說出粗俗不雅或輕蔑言語，並在114

    年2月12日公開會議上對李立偉有攻擊、嘲諷、刻意貶低之

    言詞，且於會後有恐嚇違安之言論，使李立偉產生身心壓力

    ，並令李立偉有人格遭到否定之羞辱感受，對人身安全心生

    畏懼，已構成本行『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語言及

    心理職場不法侵害行為」等情(被證20號第8頁)。考量原告

    上開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被告即於「知悉其情形之

    日(即114年2月25日完成調查報告日)起30日內」，於114年3

    月7日第4次人事審議委員會做成「原告違反紀律、言行不檢

    、經告誡仍不悔改，且有侮辱、辱罵長官、散佈不實謠言、

    恐嚇脅迫之言論，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等，已干擾工作環境

    、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破壞勞雇之信賴關係，違反本行工

    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決議，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

    6、9款及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之規定，記二大

    過並予以解僱。被告並於114年3月7日下午由人力資源處與

    財富管理部同仁將終止函文當面交付原告，除口頭說明各種

    違規行為、違反之規定暨據以終止勞動契約之法規外(被證2

    5號)，當日亦一併發布依114年第4次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自

    114年3月8日起終止與原告間僱用關係之通告(被證26號)。

(二)原告自113年12月27日復職以來，屢生前述各種失序及違法

    違規行為，確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所定「對於共

    同工作之勞工，實施重大侮辱之行為」及「違反工作規則情

    節重大」等情，是被告於114年第4次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記

    原告二大過並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6款「一次記大過二

    次且符合法定解雇事由」之規定，終止僱用原告，自屬有據

    。原告上開行為，確實破壞職場氛圍與勞資和諧，並致共同

    工作之勞工產生心理負擔與壓力，甚至產生人身安全之擔憂

    ，實難期待被告採取解僱以外之懲戒手段，本件實已符解僱

    最後手段性原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原

    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循此依附件一、(二)所

    示請求權基礎，請求如聲明2至5項之工資及請求按月提繳勞

    工退休金等節，自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因被告違法解僱原告，並稱「被告一員工私設人數

    近1000名之匿名LINE群組對原告議論紛紛」，縱真有其事，

    亦與被告無涉，更難謂有何侵權行為可言。至於原告稱因受

    解雇「因此顏面盡失、身心嚴重受到打擊」，核純屬其片面

    主張，勞基法第12條第1項各款之解僱事由亦無規範「雇主

    需判斷勞工是否有身心議題」等要件，是以勞工行為已確實

    破壞勞資間之和諧、信賴關係並造成雇主無法合理期待勞動

    契約得以正常存續之結果時，應認雇主之解僱適法有據，且

    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均業如前述，復以114年3月7日被告

    以通告通知全行等情(被證26號)，亦屬例行性之人事異動通

    知，本質上顯無不法，準此，原告辯稱該通告係被告「羅織

    罪名及公開示眾」云云，顯屬無稽，更非事實。則原告以其

    遭被告解僱致侵害其人格權，請求98萬元精神慰撫金，亦無

    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伊並無違規情事，被告於114年3月7日解僱原告，

    未告知原告經人評會記二大過及解僱之具體事由，且違反解

    僱最後手段性，及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規定，

    被告之解僱行為違法無效，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原告自

    得依法請求被告給付如附件一、(二)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

    休金及精神慰撫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

    就本件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一)查被告所稱:原告於106年12月11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先擔

    任信託部信託資產運用研究員，嗣於109年4月30日轉任財富

    管理部證券投資顧問研究員，並於110年4月6日至111年4月2

    8日、112年1月31日至112年12月20日、113年4月10日至113

    年12月26日之期間內申請留職停薪，並於113年12月27日復

    職等情，與原告所提出之各年度任職單位、職稱表(院卷一

    第8頁)相符，且為原告所未爭執，首堪憑採。

(二)被告於114年3月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解僱

    原告，是否合法?

 1、原告固主張被告解僱原告之訊息內容，未告知經人評會記二

    大過，及解僱之具體事由，被告未盡合法告知義務云云。按

    雇主終止勞動契約時，負有告知勞工其解僱事由之義務，不

    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亦不得就原解僱通知書上所列事由

    ，於訴訟上變更再加以主張一節，目的在使勞工知悉與雇主

    間法律關係之變動，基於誠信原則，雇主不得於事後變更解

    僱事由，此部分於法律上本無明文限制，應解釋為雇主有告

    知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律依據及相對應原因事實概要之義

    務，而勞基法就雇主終止勞動契約已設有除斥期間之規定（

    勞基法第12條第2項參照），除此之外，立法上既未就其權

    利之行使增加限制，能否限制其權利之行使？是否因此成為

    訴訟權利之障礙？並非無疑；尤其，若終止事由需要時日進

    行蒐集事證瞭解經過，無從在第一時間完成，即無從遽認其

    不得補據其他理由。觀諸被告於114年3月7日解僱通知函，

    敘明:「…台端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且有

    侮辱、辱罵長官、散佈不實謠言、恐嚇脅迫之言論，職場不

    法侵害之行為等，已干擾工作環境、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

    破壞勞雇之信賴關係，違反本行工作規則第16、17、19、20

    、22、28、54條及第57條第1項第1、2、4、5、8及11款之規

    定，情節重大，爰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

    及本行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第9款之規定，

    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終止與台端之僱用關係」等語，足認

    被告已明確告知解僱依據為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

    款及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第9款規定，並大

    致說明原因事實，依前揭說明，我國法律並未課以雇主需鉅

    細靡遺詳列解僱事由原因事實、證據義務，則原告所稱被告

    未告知伊經人評會記二大過，未告知解僱具體事由，其未盡

    合法告知義務，其解僱不合法云云，洵無足採。　

 2、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

    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於知悉其情

    形之日起30日內，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

    1項第2款及第2項有明文規定。而所謂侮辱，係指以言語或

    舉動使他人覺得難堪而言；至「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事

    件，衡量受侮辱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

    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

    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

    之判斷，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

    之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292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勞工有違反勞動

    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所謂「情節重大」，屬

    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

    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

    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

    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

    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規定之「情節重大」。而舉凡勞工

    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

    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

    時間之久暫等，均為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

    衡量標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59號判決意旨參照)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解僱勞工之具體事實，在程度上

    應具相當之對應性，該具體事實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

    或過失、對雇主及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僱關係之緊密

    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解僱之衡量標

    準，即應綜合判斷其工作態度、團隊互助及客觀工作能力等

    ，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

    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

    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2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被告所辯前於108年12月間，訴外人即原告直屬主管

    信託部經理馮振杰因發現原告有「時常請假且產出研究報告

    內容荒腔走板致財富管理部抗議、常常早會的時候會想辦法

    在會議室外面逗留，簽到表常常都是補簽名的，請原告進會

    議室就會拖拖拉拉的，有觀察到原告都不接電話，同仁也曾

    抱怨原告不幫忙接電話」等情，於同年月12日依銀行「績效

    管理與發展辦法」有關主管職責應「記錄並追蹤與部屬工作

    表現相關的重要事件，以作為評核與輔導的依據，必要時得

    藉由『工作輔導紀錄表』，輔導部屬改善，改善期間以不超過

    三個月為限。」之規定，撰擬「工作輔導紀錄表」(下稱系

    爭輔導紀錄)，於「期望達成的目標」欄位中填具「能夠積

    極配合行方政策及遵守工作規則，如(1)積極參與早會；(2)

    服裝儀容符合行方規定；(3)電話禮儀符合行方規定；(4)配

    合行方確實演練防災措施」等語，通知原告改善，惟與原告

    溝通期望達成目標未達共識，最終未正式啟動該次工作輔導

    ，嗣原告於111年12月間以系爭輔導紀錄致原告心生畏懼，

    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對訴外人即時任信

    託部代理主管李根田提出刑法第304條強制罪、第305條恐嚇

    罪告訴，後經該署以112年度偵字第9713號為不起訴處分，

    並於處分理由中認定:「被告(即指李根田)堅決否認有何上

    開犯行…也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只有口頭提醒同事應

    出席會議，及服裝儀容、電話禮儀應配合行方規定…告訴人(

    即原告)並未提出被告有製作上開工作紀錄之證明，尚難認

    被告確有告訴人所指之犯行；又前開工作紀錄縱使存在，核

    其性質仍僅屬該行行員工作績效或敬業態度之評量，此為商

    業組織慣行之內部管理或分工措施，難認被告有何妨害自由

    之犯意，告訴人指述情節亦不符合刑法強制、恐嚇等罪之構

    成要件…」，經原告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2年

    度上聲議字第4304號處分駁回再議等節，業據被告提出銀行

    績效管理與發展辦法、系爭工作輔導紀錄表、臺北地檢署不

    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等件影本，在卷可稽(

    院卷一第238-247、248、250-252)，對此，原告則表示斯時

    伊不諳法律，透過刑事程序維護自身權益，但後來方瞭解走

    錯程序等語(院卷一第462、463頁)，是被告上開所辯，堪以

    憑採。

　　再者，被告所辯原告於經此程序後，猶於114年1月間有如附

    表一編號2、3、4所示:於114年1月2日14時59分受財富管理

    部人員邀請加入「財管GOHappy」之LINE群組後(原告LINE I

    D為「勞工真可愛」)，發言稱「@All先說好，請各位長官不

    要搞小聰明、小動作或是惡性針對等行為，不然我一律檢舉

    ，就算打官司也沒問題」等語並張貼上開對李根田提起刑事

    告訴之臺北地檢署函文截圖，且未遮蔽李根田姓名(原證16)

    ;翌日(3日)上午8時58分，原告於該群組上發言稱「還有協

    理會做假資料誣陷員工嘖嘖品行不佳還當主管真可怕」、「

    被人告只是剛好而已」等情，有被告提出上開LINE群組對話

    截圖在案足憑(院卷一第75頁)，是原告既知悉伊因不諳法律

    走錯程序，對主管李根田所提出之強制、恐嚇犯行告訴，業

    經檢察機關不起訴處分確定，猶在上揭被告公司群組發布上

    開刑案地檢署函文，是被告所辯原告前開行為有貶抑李根田

    之名譽，涉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之違法利用他人個

    資、刑法公然侮辱、加重誹謗罪嫌等語，即非全屬虛妄，核

    與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對於本行各級

    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

    重大」、第57條第1項第4、8款「誣陷、侮辱長官或同事有

    確實證據者」、「散布不實謠言」之要件相符(見院卷一第2

    54-269頁)，則原告縱出於維護自身考績等權益事項所為，

    然竟在公司群組中以直接明示函文所列刑案被告李根田姓名

    方式，且未揭露任何因伊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及該刑案業經不

    起訴處分確定等訊息於眾，自對主管李根田之名譽造成嚴重

    侵害之重大侮辱行為，且藉發布伊對李根田提起刑事程序之

    相關函文，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自會產生心理上之重大負

    擔及畏懼。

　　而被告所辯:原告明知伊對主管李根田提出前開刑案告訴業

    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且處分書中載明李根田「沒有製作工作

    輔導紀錄表」等語，仍於114年1月3日執系爭輔導紀錄，向

    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檢舉「李根田製作該工作輔導紀錄表涉

    犯偽造文書」，業經人力資源處調查後於同年2月3日回覆「

    經檢視台端檢舉函所提及工作輔導紀錄表中『期望達成的目

    標』之內容，為本行員工應有之職能行為或所任職位應達成

    之工作項目」，確認並無偽造文書等情，有上開檢舉函(院

    卷一第276-280頁)在卷可證，應屬真實。是以，被告所辯原

    告明知伊對主管李根田提出前開刑案告訴業經不起訴處分確

    定，且處分書中載明李根田「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

    竟於數年後執此事由主張李根田「偽造文書」，顯有有誣陷

    同事之故意，符合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對於本

    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

    則情節重大」及第57條第1項第4款「誣陷、侮辱長官或同事

    有確實證據者」之構成要件(院卷一第254-269頁)，應屬有

    據。而被告復稱:原告於提出上開檢舉函之際，竟一併將該

    函陸續寄給同部門及不同部門與處理檢舉案件無關之同仁等

    節，亦據被告提出如附表一編號4事證欄所示證據，則被告

    所辯原告上揭所為，屬散佈不實謠言、詆毀他人名譽之行為

    ，另符合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

    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

    大」、第57條第1項第4、8款「誣陷、侮辱長官或同事有確

    實證據者」、「散布不實謠言」情事(院卷一第254-269頁)

    等語，亦屬可採。

　　第查，被告所辯其人力資源處因原告上揭行為，而於114年1

    月6日邀總經理、人力資源處處長廖裕綺與原告進行訪談時

    ，會中原告尚對廖裕綺稱:「妳看什麼？妳在想什麼？…你他

    媽的機掰、…妳以前應該很漂亮…應該是個狠角色」等語，業

    據證人廖裕綺到庭證稱:「(卷一頁409，附表一編號5、(二)

    114.1.6人力資源處訪談會議中「」內之敘述：「你看什麼

    、你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我會讀心術...」等

    語，該段內容是否由你提供予被告公司？請說明當時工作情

    形？)答:這是我提供的，訪談會議後我就有跟我的同仁及法

    務同仁說這件事情。該次會議原告的財富管理部單位協理顧

    正鈞來找我，反應原告的在部門的行為已造成該部門同仁的

    困擾，來詢問我們要怎麼處理。顧正鈞跟我說：原告於113

    年復職後，就將檢舉函貼在單位LINE群組上，我是先請顧正

    鈞好好跟原告溝通，後來顧正鈞又跟兩位副總反應，兩位副

    總去找總經理，總經理就跟我講，請原告一起到16樓總經理

    辦公室談，這次會議是這樣開始的。該會議是有我、原告、

    總經理三人。上開話就是在該過程中說的。(問:原告說上開

    言語時，有無針對何特定對象？)答:對著我講。(問:原告說

    上開對話時，原告的態度為何？)答:我覺得輕蔑，我覺得不

    禮貌。…（提示被證三十五第7頁，本院卷㈡第49頁，該譯文

    中003014到003205中之對話，當時此段對話有關於被告主張

    原告說『你看什麼、你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我會

    讀心術...』等語，是否即為該段譯文所示？)答:『你看什麼

    、你在想什麼』此部分譯文上沒有看到，我認為錄音部分沒

    有呈現被刪掉了。『你他媽的機掰』這段也是錄音被刪掉了。

    『我會讀心術...』，這段應該是原告在003021以下所說的，

    我會讀出一個人心裡在想什麼‧‧‧，這段對話中我的理解。(

    問:『你他媽的機掰』是否是在該段譯文中003001到003014中

    發生的？)答:我印象中是。」等語可證(本院卷二第122-124

    頁)。至原告所稱該次訪談會議錄音譯文(被證35)未呈現上

    開侮辱性言語乙節，惟被證35譯文乃兩造前就原告所提出原

    證30即原告於114年1月6日人力資源處訪談會議中，自行持

    手機所為現場錄音檔光碟暨譯文，經兩造以原告提出之錄音

    檔接續核對後，由被告提出之最終全版譯文，而原告對此僅

    爭執其中:「(被證35:你現在不相信我讀得出來(原告:我現

    在不相信你讀得出來)」、「(被證35:有不明叮叮聲(原告:

    先有震動聲，後有叮叮聲)」、「說話者:林士喬、對話內容

    :哼(原告:說話者:男音、對話內容:哼)」部分(院卷二第75

    頁)，然原告所提出該次訪談會議錄音檔，是否為連續錄音?

    有無經剪接、變造?等情，除據證人廖裕綺結證如上所述，

    並據被告以此為由置疑並否認該錄音檔形式證據力，參諸，

    原告本同意就該錄音檔是否為全程連續錄音?有無經剪接、

    變造?聲請為聲紋鑑定，後以鑑定時間冗長、費用過鉅等，

    聲請將鑑定範圍限縮，未限縮則命被告先行繳納費用，嗣於

    114年9月1日具狀撤回鑑定聲請，是自難徒以譯文未呈現上

    開侮辱性言語，即否認證人廖裕綺上開證言之憑信性。是被

    告所辯，原告上開所為違反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9

    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

    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及第57條第1項第4、11款「侮辱、

    辱罵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違反紀律、言行不檢，

    經告誡仍不悔改者」等情，即非無據。　

 4、再查，被告所辯:原告除上揭重大侮辱、違反工作規則之行

    為，復有如附表一編號1、6、7、8、9、10所示之行為:除其

    中附表一編號7、8、9所示言語，為原告所不爭執外(院卷二

    第19頁)，其餘如編號1、6、10所示部分，業經證人李立偉

    到庭證稱:「(卷一頁405，就所參與之如附表一編號1、(二)

    114.1.2上午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中「直屬主管李立偉於財

    富管理部工作會議上表示研究員的工作表現會反映在KPI時

    ，原告向李立偉稱:「我才不在意KPI，那個評分是假的,你

    又沒法決定,考績都是協理決定,年終考績獎金才一點點,我

    才不在意那一點點錢,操你XX的B」等語，此部分資料是由你

    提供給被告公司嗎？)答:是，詳細的日期我不太記得，但應

    該是在會後約2月時提供的。(問:請說明上開內容發生之過

    程？)答:因為當時原告剛復職，每個財富管理部的員工被要

    求在年初時要設年度KPI，我是召集所有的組員，每個組員

    在會議中都會討論個別KPI，因為我會先設定組員個別的KPI

    ，並且把資料先給他們看，原告認為KPI就如同內容所述，

    認為沒有用，考績是協理決定，跟年終獎金也無關，他有說

    操你XX的B。(問:原告說上開這些話的時候，有對特定對象

    嗎？)答:就是對我。(提示卷一頁411，問:附表一編號6、(

    二)114.1.16上班期間，原告有稱「工讀生不會做嗎?、為什

    麼工讀生不做是很跩嗎?媽的」等語，當日發生之情形？)答

    :這也是我提供給公司的，也是約2月時提供的。我們組定期

    要簡報開會，這是定期會議需要投影設備，我請原告準備時

    ，原告回稱的內容。(問:原告說上開這些話的時候有無針對

    特定的對象？)答:對我。(提示卷一頁415，問:附表一編號1

    0、(二)114.2.12財富管理部內部會議中「」內之敘述：「

    去跟警察講」等語，上開對話過程？)答:這也是我提供給公

    司的，這也是延續先前對組員設定KPI的會議。當場除了原

    告外，還有兩位組員也在場，證人黃哲聖沒有在場。我提供

    的KPI對三位組員的要求是一樣的，原告認為這個KPI設定，

    逾越了原告的工作範圍，原告應該做的事情，原告認為項目

    太多了，希望我提供原告職位的工作職位說明書。我告訴原

    告職位說明書是人力資源處可以提供。原告一直重複大聲咆

    哮職位說明書在哪裡，我跟原告說會後可以上人力資源處網

    站查詢，但是原告不接受，原告一直大聲咆哮，導致會議室

    外的同仁跟主管陳建勳經理進來看怎麼回事？證人黃哲聖在

    會議室外座位上有聽到。(問:原告上開陳述是與誰的對話？

    )答:是對我說的。(問:原告從113年12月底復職至114年3月7

    日受解僱為止，此段期間原告的各種言行，對工作職場造成

    何種影響？)答:對直屬主管我而言，原告行為偏差難以管理

    ，就KPI設定的會議，原告個人的反應，除了對職場倫理不

    尊重外，對直屬主管交辦的任務常常不接受，原告常常請休

    假，造成同仁工作代理困擾，原告情緒不穩定、言語不敬，

    常罵髒話，造成其他同仁困擾。(問:原告在113年12月底復

    職以來，有無針對原告你上開所述考勤及其不當行為有無進

    行告誡？)答:有，在會議的時候都有，在部門的KPI工作會

    議兩次以及平常在辦公室言語髒話的時候會告誡他注意言辭

    。」等語;及證人黃哲聖之證稱:「(提示卷一頁415，問:附

    表一編號10、(二)114.2.12財富管理部內部會議，中「」內

    之敘述：「去跟警察講」等語，你曾否見聞上開原告陳述？

    )答:這件事情我有聽到，我是在會議室外，自己的座位上，

    我是在會議室外的第一排，會議室的門沒有關，我當時是在

    講電話，上開內容我有跟被告公司陳報。因為原告大聲說要

    把工作說明書拿出來，重複了很多次，所以我說電話才被打

    斷，我是一邊接電話一邊聽到原告的聲音。我的印象是拿出

    工作說明書的那段，其他的我沒有印象。…（提示被證六，

    本院卷第270至274頁，問:你是否為該LINE群組成員？有無

    看到這些對話內容？)答:我是LINE群組成員，有看到該對話

    內容。…（提示被證十六，本院卷第306至308頁，問:被證十

    六是否為證人黃哲聖的受訪紀錄？)答:306頁是，308頁不是

    。(問:承前，其中第1點陳述內容「你拿出來你拿出來‧‧‧」

    是否即為你剛才所述的內容？)答:是。」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117-125頁)，則被告所辯原告上開侮辱主管李立偉、馮振

    杰之行為，及不依主管指示服務態度不佳，而有違反附表所

    示工作規則規定等情，即非無據。又查，被告所辯原告上開

    行為，已嚴重破壞職場氛圍與勞雇和諧，並致共同工作之勞

    工產生心理負擔與壓力，甚至產生人身安全之擔憂，難期待

    被告採取解僱以外之懲戒手段等情，亦有被告所提出之申訴

    案件調查小組會議訪談記錄在案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94-310

    頁)。綜上，原告縱出於維護自身考績等權益事項所為，然

    既明知伊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及該刑案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

    處分書並載明李根田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等情，猶陸續

    在公司群組中以直接明示函文所列刑案被告李根田姓名，且

    未揭露任何因伊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及該刑案業經不起訴處分

    確定等訊息於眾，復執系爭輔導紀錄向被告人力資源處檢舉

    李根田偽造文書，甚將檢舉函陸續予非處理人事業務同仁，

    顯屬對主管李根田之名譽造成嚴重侵害之重大侮辱行為，伊

    藉發布伊對李根田提起刑事程序之相關函文，對公司主管及

    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自會產生心理上之重大負擔及畏懼，復

    經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就上情進行訪談、主管李立偉多次勸

    戒，仍無法改善情況等一切情狀，綜合判斷，原告上揭多次

    重大侮辱、故意違反工作規則之行為，履經主管勸戒及人力

    資源處予以訪談後，猶未見改善，已無服從被告之意思，難

    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手段繼續僱傭關係，依首揭規定及說

    明，被告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解雇原告。

 5、又按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之30日除斥期間，為保障勞工

    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該30日除斥期間，應自調查程序完成

    ，客觀上已確定，雇主獲得相當之確信時，方可開始起算（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2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參照本

    件不法侵害事件調查小組於114年2月24日方提出結案報告書

    確立原告違規事實，應自該時起算30日之除斥期間，而被告

    於同年3月7日即依上開違規事實做成解僱之懲處，尚未逾越

    法定除斥期間。是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

    不經預告終止和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應屬適法有據。

(三)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繼續支付如附件一

    、(二)第2項至第5項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依上

    所述，被告既於於114年3月7日合法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

    ，兩造僱傭契約已不存在，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及循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件一、(二)第2項至第5項所示工

    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即無理由。

(四)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雇主主張終止勞動契約，要屬雇主權利之行使，違法終止

    勞動契約，僅勞動契約不生終止之效力，勞動契約繼續存在

    期間，勞工除因雇主拒絕受領勞務給付，並拒絕給付薪資報

    酬，得依債務不履行之相關規定，向雇主主張權利外，不得

    以雇主終止契約不合法，而要求雇主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10號民事判決參照）。矧

    以，被告經認定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事由解

    僱原告，屬於雇主解僱權之合法行使，並不具備歸責性或違

    法性，無從認定有何侵害原告人格權之情事，自不成立侵權

    行為。故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

    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附件一、(二)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確認

    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自114年3月8日起繼續支

    付如附件一、(二)第2項至第5項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

    及第6項之精神慰撫金98萬元本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宥恩 

附件一:

(一)

訴之聲明 請求項目、金額(新臺幣:元) 第1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第2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當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8,8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58,800元 第3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4,6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工資54,600元 第4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工資200,000元 第5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3,6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 6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第6項: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000,000元 

(二) 

訴之聲明 請求項目、金額(新臺幣:元) 請求權基礎 第1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 第2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當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8,8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58,800元 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及第487條 第3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4,6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工資54,600元 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及第487條 第4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工資200,000元 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及第487條 第5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3,6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 6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5項、同條例第31條 第6項: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80,000元 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給付已提出申請之旅遊補助金20,000元(追加不合法駁回，詳壹、一) 勞動契約(追加不合法駁回，詳壹、一) 

 

附表一：解僱事由事實

編號 (一)發生時間  (民國年月日) (二)解僱事由相關事實 (三)前開事證 (四)依據 1 114年1月2日上午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 直屬主管李立偉於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上表示研究員的工作表現會反映在KPI時，原告向直屬主管李立偉大吼「我才不在意KPI，那個評分是假的，你又沒法決定，考績都是協理決定，年終考績獎金才一點點，我才不在意那一點點錢，操你XX的B」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侮辱辱罵長官，不服從指揮監督，服務態度不佳等情。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17條。 (4)工作規則第19條。 (5)工作規則第28條。 (6)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5款。 (7)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2 114年1月2、3日「財管GO Happy」LINE群組內 (1)原告分別於19時31分、19時37分發表「@All先說好，請各位長官不要搞小聰明、小動作或是惡性針對等行為，不然我一律檢舉，就算打官司也沒問題」等語，與張貼原告於111~112年間對單位主管李根田提起妨害自由刑事告訴案件之臺北地檢署函文截圖，並未遮蔽李根田之姓名等情，已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致單位內同仁產生心理負擔及心生畏懼，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等情，並另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2)原告復於隔日8時58分、9時04分發表「還有協理會做假資料誣陷員工 嘖嘖 品行不佳還當主管真可怕」、「被人告只是剛好而已」、「整個職場烏煙瘴氣 就是有這種人 可憐到不行」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誣陷侮辱長官，散布不實謠言等情，亦有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等情，並另涉犯刑法公然侮辱、加重誹謗等罪。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被證6號第2頁、原證16號。 (3)被證6號第4、5頁。 (4)證人張兆勛、陳建勳、黃哲聖。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8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5)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5條、第20條第1項。 (6)刑法第309條、第310條第2項。 3 114年1月3日 原告於111年12月間就108年12月12日工作輔導紀錄表向臺北地檢署提告李根田妨害自由刑事告訴已遭不起訴處分確定之前提下，再度向人力資源處寄發檢舉函，主張李根田製作108年12月12日工作輔導紀錄表涉嫌偽造文書等情，有重大侮辱主管，誣陷侮辱長官等情。 (1)被證2號。 (2)被證3號。 (3)被證4號。 (4)被證5號第3、4、11頁。 (5)被證7號。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4 114年1月3日後 原告將114年1月3日之檢舉函一併寄送給其他並非處理檢舉事務之共同工作勞工等情，有重大侮辱主管，誣陷侮辱長官、散布不實謠言等情，並另涉犯刑法加重誹謗等罪。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被證8號。 (3)被證11號。 (4)被證12號。 (5)被證14號。 (6)被證15號。 (7)被證19號第2頁。 (8)證人張兆勛。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8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5)刑法第310條第2項。 5 114年1月6日人力資源處訪談會議 訪談會議中，人力資源處處長廖裕綺就原告檢舉內容係108年之舊案，何以再提檢舉及為何有偽造文書之詢問時，原告回稱「我沒有必要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快不快樂關你什麼事」、「我沒有在管什麼長不長官的」、「妳看什麼？妳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我會讀心術，妳在想什麼我都知道，我只要看著妳就可以讀心」、「妳年輕的時候應該很漂亮…應該是個狠角色」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侮辱辱罵長官等情。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廖裕綺。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11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6 114年1月16日 原告直屬主管李立偉請原告準備線上會議設備，原告回稱等「工讀生不會做嗎？」、「為什麼工讀生不做是很跩嗎 ? 媽的 !」等語，李立偉當下表示組內各人均有準備過，並非針對原告等情，並有告誡原告應注意用詞用語。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17條 (4)工作規則第28條 (5)工作規則第57條第1、2、4、5款。 (6)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7 114年2月5日 原告於辦公室內致電信託部質問前直屬主管馮振杰稱「你隨便弄我，我就一定會報仇，我跟你講100年我照樣報仇」等語，事後原告私信馮振杰表示「蝦扯沒參加早會開立輔導單 你怎麼不說我不簽聯絡簿？輔導單是這樣濫用的？」等情，有脅迫長官並致馮振杰感到心生畏懼及受原告恐嚇與騷擾等情。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被證17號。 (3)證人馮振杰。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8 114年2月5日 信託部主管馮振杰掛原告電話後，原告即於自己辦公室內大聲咒罵馮振杰「幹你娘，臭機歪，三洨，斷我電話，不接電話」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侮辱辱罵長官，妨礙其他同事工作等情，並已嚴重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致單位內同仁產生心理負擔及心生畏懼，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22條。 (4)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款。 (5)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9 114年2月5日 原告直屬主管李立偉於114年1月16日已告誡原告應注意用詞用語後，原告復於辦公室大聲咒罵馮振杰「幹你娘，臭機歪，三洨，斷我電話，不接電話」等語，原告直屬主管李立偉隨即召原告面談，並再次告誡原告應注意用詞用語。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11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54號
原      告  林士喬  
訴訟代理人  張偉志律師
被      告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慶一  
訴訟代理人  柏有為律師
            李政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訴有無追加或變更及其變更追加應否准許，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如認追加或變更應准許者，即應就追加之訴與原有之訴，或變更之訴訟為裁判；如認不應准許者，即應以裁定駁回之，仍就原有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18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附件一、(一)所示，嗣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將其聲明第6項請求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變更為如附件一(二)所示，即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部分減縮為980,000元，並追加請求被告給付旅遊補助金20,000元。就變更請求金額部分，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至追加請求旅遊補助金部分，依原告追加主張之事實，乃以其於114年2月間向被告公司提出申請旅遊補助金20,000元(含公司補助16,000元及福委會補助4,000元)，符合被告公司規定至前1年即113年12月31日止已於被告任職滿1年之申請條件，自得依勞動契約請求該補助金。然查，原告上開追加請求之事實，核與原起訴各項原因事實，乃繫以被告公司於114年3月7日對原告所為之解僱行為是否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存在之事實，顯屬有別，不能認其基礎事實同一，且爭點甚有差異，原訴之訴訟及證據資料尚且無法利用，況本件於歷經114年6月20日、8月1日、9月19日多次審理期日，原告均未提出上開追加請求，迨本院諭知11月7日將行言詞辯論終結，原告始於10月28日提出追加請求，難謂無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當庭表示不同意其追加變更。本件復不符情事變更等得准予追加他訴之情狀。從而，原告所為訴之追加不合法，應予駁回。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6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非法解僱原告，故兩造間仍存在僱傭關係存在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自106年12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先擔任信託部資產運用組研究員，於109年1月間調動至財富管理部投資顧問組研究員。原告任職期間工作表現及成果皆相當穩定，不曾有遭懲處之紀錄。未料，被告突然於114年3月7日解僱原告，僅在解僱通知上稱:「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且有侮辱、辱罵長官、散佈不實謠言、恐嚇脅迫之言論，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等」，而114年3月7日人資經理葉人瑋亦僅複誦上開文字，經原告詢問亦僅稱:「這是人評會委員們做出來的決定」等語，而被告依人評會決議解僱原告，竟未通知原告經人評會記二大過，及解僱之具體事由，其程序不合法;被告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2項規定，於知悉之日起30日內為解僱;又被告並未依工作規則第57條之1規定先採取其他較輕措施，而逕行解僱原告，顯然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且原告並無何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之行為，故被告所為解僱行為違法無效，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
(二)被告解僱行為違法無效，原告每月薪資58,800元（原證1），且被告每年經常性固定給付13個月底薪，其中每年12月15日給付底薪(54,600元)2個月(原證2）、經常性固定給付200,000元以上之績效獎金（原證2），均屬工資，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被告每月應提繳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之退休金金額為3,648元。故原告得依附件一、(二)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58,800元;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工資54,600元;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工資200,000元;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 6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三)又被告之所以無法明確告知解僱事由，乃因欠缺任何具體事證，但其非但未適當進行調查程序，更羅織各種顯然不符合客觀事實之罪名加諸原告，更在114年3月7日人評會決議懲戒原告之當日發出全行公告，使原告在近3,000名員工前顏面盡失，更因此無端在近千人之匿名Line群組遭到議論嘲諷，致平時已因焦慮症定期就診身心科之原告遭受重創，被告羅織罪名、非法解僱、公告示眾之舉措已嚴重侵害原告之人格權致受有精神損害，故應賠償980,000元等語。並聲明如附件一、(二)所示。
二、被告辯解略以：
(一)原告於106年12月11日起任職於被告，先擔任信託部信託資產運用研究員，於109年4月30日轉任財富管理部證券投資顧問研究員，並於110年4月6日至111年4月28日、112年1月31日至112年12月20日、113年4月10日至113年12月26日之期間內申請留職停薪，並於113年12月27日復職。然原告自113年12月27日復職後至114年3月7日被告解僱止，短時間內出現多次如下所示失序行為事實(詳如附表一):(1)108年12月間，原告直屬主管即信託部馮振杰經理發現原告有「時常請假且產出研究報告內容荒腔走板致財富管理部抗議、常常早會的時候會想辦法在會議室外面逗留，簽到表常常都是補簽名的，請原告進會議室就會拖拖拉拉的，有觀察到原告都不接電話，同仁也曾抱怨原告不幫忙接電話」等情，遂於108年12月12日依銀行「績效管理與發展辦法」有關主管職責應「記錄並追蹤與部屬工作表現相關的重要事件，以作為評核與輔導的依據，必要時得藉由『工作輔導紀錄表』，輔導部屬改善，改善期間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之規定，撰擬「工作輔導紀錄表」，於「期望達成的目標」欄位中填具「能夠積極配合行方政策及遵守工作規則，如(1)積極參與早會；(2)服裝儀容符合行方規定；(3)電話禮儀符合行方規定；(4)配合行方確實演練防災措施」等語，通知原告改善，惟與原告溝通期望達成目標未達共識，最終未正式啟動該次工作輔導；詎原告於三年後以上開108年12月「工作輔導紀錄表」已致原告心生畏懼為由，竟對時任信託部代理主管李根田提出刑法第304條強制罪、第305條恐嚇罪之告訴，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原告雖聲請再議，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駁回再議。(2)114年1月2日，財富管理部直屬主管即證人李立偉於內部工作會議上表示研究員之工作表現會反映在KPI時，原告竟突然向李立偉大吼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言語。 (3)原告於114年1月2日14時59分受財富管理部人員邀請加入「財管GOHappy」之LINE群組後(原告LINEID為「勞工真可愛」)，竟有如附表一編號2之言行。(4)原告於114年1月3日下午4時20分重執108年12月12日之「工作輔導紀錄表」(被證2號)向人力資源處檢舉「李根田製作該工作輔導紀錄表涉犯偽造文書」乙節(被證7號)，經人力資源處調查後於同年2月3日回覆表示「經檢視台端檢舉函所提及工作輔導紀錄表中『期望達成的目標』之內容，為本行員工應有之職能行為或所任職位應達成之工作項目」，且確認並無偽造文書等情(被證8號)。原告於數年後再執同一事實主張李根田偽造文書，明顯具有誣告故意，有如附表一編號編號3、4之舉。(5)鑒於原告前開各項脫序行為，被告人力資源處旋於114年1月6日邀請總經理、人力資源處處長即證人廖裕綺與原告進行訪談。會中面對廖裕綺關於李根田與原告並非同部門，且檢舉內容係108年之舊案，何以再提檢舉及為何認為有偽造文書之詢問時，原告竟有如附表一編號5之言行。(6)114年1月16日李立偉有請原告準備線上會議設備等情，原告竟有附表一編號6言行。(7)原告於114年2月5日致電之前任職信託部時之直屬主管馮振杰，質問108年12月12日之工作輔導紀錄表(被證2號)是否為伊所製作等情，馮振杰回稱「你本來就是在要求上面不積極，所有的內容，其實他都是跟你的員工守則上面對你員工基本的要求是一樣的」、「這麼久了你還要扯皮這件事情？」等語，原告聽後竟表示「你隨便弄我，我就一定會報仇」、「我跟你講，100年我也照樣報仇」等語(被證32號第3頁)，馮振杰當下即覺遭受原告之恐嚇，復因根本無法與原告溝通即掛斷電話。詎料原告被馮振杰掛斷電話後，竟有附表一編號7、8言行。嗣因原告另於114年2月12日財富管理部投資顧問組內部會議中，突然起身不斷逼近直屬主管李立偉，同時語氣上揚音量很大地向其大聲咆哮，並向其他同仁稱「如果今天遇到比較兇的，早就一拳把他尻下去」等語，所為確已達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致單位內同仁產生心理負擔及心生畏懼，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鑒於原告於114年2月12日財富管理部內部會議之前後對李立偉頻繁且具攻擊性之公然侮辱、恐嚇等言論已涉及「語言及心理職場不法侵害」，致李立偉產生身心壓力、人格遭否定之羞辱感且對自身人身安全感到恐懼，且原告確有不斷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屢次告誡後仍不悔改，李立偉即於當日會議結束後先通知人力資源處上情，並於114年2月18日正式提交職場不法侵害事件通報表，人力資源處即安排於114年2月18日至24日之期間，訪談8名關係人與原告(被證11號至被證19號之訪談紀錄)，並於同年月25日由人力資源處會同企業工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完成「財富管理部李立偉君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調查報告」(被證20號，該報告第1頁日期有誤繕，應為114年2月25日)，認定原告確有「持續且長期對李立偉存有敵視、討厭之目的，屢次對李立偉說出粗俗不雅或輕蔑言語，並在114年2月12日公開會議上對李立偉有攻擊、嘲諷、刻意貶低之言詞，且於會後有恐嚇違安之言論，使李立偉產生身心壓力，並令李立偉有人格遭到否定之羞辱感受，對人身安全心生畏懼，已構成本行『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語言及心理職場不法侵害行為」等情(被證20號第8頁)。考量原告上開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被告即於「知悉其情形之日(即114年2月25日完成調查報告日)起30日內」，於114年3月7日第4次人事審議委員會做成「原告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且有侮辱、辱罵長官、散佈不實謠言、恐嚇脅迫之言論，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等，已干擾工作環境、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破壞勞雇之信賴關係，違反本行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決議，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6、9款及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之規定，記二大過並予以解僱。被告並於114年3月7日下午由人力資源處與財富管理部同仁將終止函文當面交付原告，除口頭說明各種違規行為、違反之規定暨據以終止勞動契約之法規外(被證25號)，當日亦一併發布依114年第4次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自114年3月8日起終止與原告間僱用關係之通告(被證26號)。
(二)原告自113年12月27日復職以來，屢生前述各種失序及違法違規行為，確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所定「對於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重大侮辱之行為」及「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等情，是被告於114年第4次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記原告二大過並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6款「一次記大過二次且符合法定解雇事由」之規定，終止僱用原告，自屬有據。原告上開行為，確實破壞職場氛圍與勞資和諧，並致共同工作之勞工產生心理負擔與壓力，甚至產生人身安全之擔憂，實難期待被告採取解僱以外之懲戒手段，本件實已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循此依附件一、(二)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如聲明2至5項之工資及請求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等節，自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因被告違法解僱原告，並稱「被告一員工私設人數近1000名之匿名LINE群組對原告議論紛紛」，縱真有其事，亦與被告無涉，更難謂有何侵權行為可言。至於原告稱因受解雇「因此顏面盡失、身心嚴重受到打擊」，核純屬其片面主張，勞基法第12條第1項各款之解僱事由亦無規範「雇主需判斷勞工是否有身心議題」等要件，是以勞工行為已確實破壞勞資間之和諧、信賴關係並造成雇主無法合理期待勞動契約得以正常存續之結果時，應認雇主之解僱適法有據，且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均業如前述，復以114年3月7日被告以通告通知全行等情(被證26號)，亦屬例行性之人事異動通知，本質上顯無不法，準此，原告辯稱該通告係被告「羅織罪名及公開示眾」云云，顯屬無稽，更非事實。則原告以其遭被告解僱致侵害其人格權，請求98萬元精神慰撫金，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伊並無違規情事，被告於114年3月7日解僱原告，未告知原告經人評會記二大過及解僱之具體事由，且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及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規定，被告之解僱行為違法無效，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原告自得依法請求被告給付如附件一、(二)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及精神慰撫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一)查被告所稱:原告於106年12月11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先擔任信託部信託資產運用研究員，嗣於109年4月30日轉任財富管理部證券投資顧問研究員，並於110年4月6日至111年4月28日、112年1月31日至112年12月20日、113年4月10日至113年12月26日之期間內申請留職停薪，並於113年12月27日復職等情，與原告所提出之各年度任職單位、職稱表(院卷一第8頁)相符，且為原告所未爭執，首堪憑採。
(二)被告於114年3月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解僱原告，是否合法?
 1、原告固主張被告解僱原告之訊息內容，未告知經人評會記二大過，及解僱之具體事由，被告未盡合法告知義務云云。按雇主終止勞動契約時，負有告知勞工其解僱事由之義務，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亦不得就原解僱通知書上所列事由，於訴訟上變更再加以主張一節，目的在使勞工知悉與雇主間法律關係之變動，基於誠信原則，雇主不得於事後變更解僱事由，此部分於法律上本無明文限制，應解釋為雇主有告知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律依據及相對應原因事實概要之義務，而勞基法就雇主終止勞動契約已設有除斥期間之規定（勞基法第12條第2項參照），除此之外，立法上既未就其權利之行使增加限制，能否限制其權利之行使？是否因此成為訴訟權利之障礙？並非無疑；尤其，若終止事由需要時日進行蒐集事證瞭解經過，無從在第一時間完成，即無從遽認其不得補據其他理由。觀諸被告於114年3月7日解僱通知函，敘明:「…台端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且有侮辱、辱罵長官、散佈不實謠言、恐嚇脅迫之言論，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等，已干擾工作環境、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破壞勞雇之信賴關係，違反本行工作規則第16、17、19、20、22、28、54條及第57條第1項第1、2、4、5、8及11款之規定，情節重大，爰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本行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第9款之規定，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終止與台端之僱用關係」等語，足認被告已明確告知解僱依據為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第9款規定，並大致說明原因事實，依前揭說明，我國法律並未課以雇主需鉅細靡遺詳列解僱事由原因事實、證據義務，則原告所稱被告未告知伊經人評會記二大過，未告知解僱具體事由，其未盡合法告知義務，其解僱不合法云云，洵無足採。　
 2、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於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有明文規定。而所謂侮辱，係指以言語或舉動使他人覺得難堪而言；至「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92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所謂「情節重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規定之「情節重大」。而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59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解僱勞工之具體事實，在程度上應具相當之對應性，該具體事實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僱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解僱之衡量標準，即應綜合判斷其工作態度、團隊互助及客觀工作能力等，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2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被告所辯前於108年12月間，訴外人即原告直屬主管信託部經理馮振杰因發現原告有「時常請假且產出研究報告內容荒腔走板致財富管理部抗議、常常早會的時候會想辦法在會議室外面逗留，簽到表常常都是補簽名的，請原告進會議室就會拖拖拉拉的，有觀察到原告都不接電話，同仁也曾抱怨原告不幫忙接電話」等情，於同年月12日依銀行「績效管理與發展辦法」有關主管職責應「記錄並追蹤與部屬工作表現相關的重要事件，以作為評核與輔導的依據，必要時得藉由『工作輔導紀錄表』，輔導部屬改善，改善期間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之規定，撰擬「工作輔導紀錄表」(下稱系爭輔導紀錄)，於「期望達成的目標」欄位中填具「能夠積極配合行方政策及遵守工作規則，如(1)積極參與早會；(2)服裝儀容符合行方規定；(3)電話禮儀符合行方規定；(4)配合行方確實演練防災措施」等語，通知原告改善，惟與原告溝通期望達成目標未達共識，最終未正式啟動該次工作輔導，嗣原告於111年12月間以系爭輔導紀錄致原告心生畏懼，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對訴外人即時任信託部代理主管李根田提出刑法第304條強制罪、第305條恐嚇罪告訴，後經該署以112年度偵字第9713號為不起訴處分，並於處分理由中認定:「被告(即指李根田)堅決否認有何上開犯行…也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只有口頭提醒同事應出席會議，及服裝儀容、電話禮儀應配合行方規定…告訴人(即原告)並未提出被告有製作上開工作紀錄之證明，尚難認被告確有告訴人所指之犯行；又前開工作紀錄縱使存在，核其性質仍僅屬該行行員工作績效或敬業態度之評量，此為商業組織慣行之內部管理或分工措施，難認被告有何妨害自由之犯意，告訴人指述情節亦不符合刑法強制、恐嚇等罪之構成要件…」，經原告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4304號處分駁回再議等節，業據被告提出銀行績效管理與發展辦法、系爭工作輔導紀錄表、臺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等件影本，在卷可稽(院卷一第238-247、248、250-252)，對此，原告則表示斯時伊不諳法律，透過刑事程序維護自身權益，但後來方瞭解走錯程序等語(院卷一第462、463頁)，是被告上開所辯，堪以憑採。
　　再者，被告所辯原告於經此程序後，猶於114年1月間有如附表一編號2、3、4所示:於114年1月2日14時59分受財富管理部人員邀請加入「財管GOHappy」之LINE群組後(原告LINE ID為「勞工真可愛」)，發言稱「@All先說好，請各位長官不要搞小聰明、小動作或是惡性針對等行為，不然我一律檢舉，就算打官司也沒問題」等語並張貼上開對李根田提起刑事告訴之臺北地檢署函文截圖，且未遮蔽李根田姓名(原證16);翌日(3日)上午8時58分，原告於該群組上發言稱「還有協理會做假資料誣陷員工嘖嘖品行不佳還當主管真可怕」、「被人告只是剛好而已」等情，有被告提出上開LINE群組對話截圖在案足憑(院卷一第75頁)，是原告既知悉伊因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對主管李根田所提出之強制、恐嚇犯行告訴，業經檢察機關不起訴處分確定，猶在上揭被告公司群組發布上開刑案地檢署函文，是被告所辯原告前開行為有貶抑李根田之名譽，涉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之違法利用他人個資、刑法公然侮辱、加重誹謗罪嫌等語，即非全屬虛妄，核與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第57條第1項第4、8款「誣陷、侮辱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散布不實謠言」之要件相符(見院卷一第254-269頁)，則原告縱出於維護自身考績等權益事項所為，然竟在公司群組中以直接明示函文所列刑案被告李根田姓名方式，且未揭露任何因伊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及該刑案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等訊息於眾，自對主管李根田之名譽造成嚴重侵害之重大侮辱行為，且藉發布伊對李根田提起刑事程序之相關函文，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自會產生心理上之重大負擔及畏懼。
　　而被告所辯:原告明知伊對主管李根田提出前開刑案告訴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且處分書中載明李根田「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等語，仍於114年1月3日執系爭輔導紀錄，向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檢舉「李根田製作該工作輔導紀錄表涉犯偽造文書」，業經人力資源處調查後於同年2月3日回覆「經檢視台端檢舉函所提及工作輔導紀錄表中『期望達成的目標』之內容，為本行員工應有之職能行為或所任職位應達成之工作項目」，確認並無偽造文書等情，有上開檢舉函(院卷一第276-280頁)在卷可證，應屬真實。是以，被告所辯原告明知伊對主管李根田提出前開刑案告訴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且處分書中載明李根田「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竟於數年後執此事由主張李根田「偽造文書」，顯有有誣陷同事之故意，符合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及第57條第1項第4款「誣陷、侮辱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之構成要件(院卷一第254-269頁)，應屬有據。而被告復稱:原告於提出上開檢舉函之際，竟一併將該函陸續寄給同部門及不同部門與處理檢舉案件無關之同仁等節，亦據被告提出如附表一編號4事證欄所示證據，則被告所辯原告上揭所為，屬散佈不實謠言、詆毀他人名譽之行為，另符合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第57條第1項第4、8款「誣陷、侮辱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散布不實謠言」情事(院卷一第254-269頁)等語，亦屬可採。
　　第查，被告所辯其人力資源處因原告上揭行為，而於114年1月6日邀總經理、人力資源處處長廖裕綺與原告進行訪談時，會中原告尚對廖裕綺稱:「妳看什麼？妳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妳以前應該很漂亮…應該是個狠角色」等語，業據證人廖裕綺到庭證稱:「(卷一頁409，附表一編號5、(二)114.1.6人力資源處訪談會議中「」內之敘述：「你看什麼、你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我會讀心術...」等語，該段內容是否由你提供予被告公司？請說明當時工作情形？)答:這是我提供的，訪談會議後我就有跟我的同仁及法務同仁說這件事情。該次會議原告的財富管理部單位協理顧正鈞來找我，反應原告的在部門的行為已造成該部門同仁的困擾，來詢問我們要怎麼處理。顧正鈞跟我說：原告於113年復職後，就將檢舉函貼在單位LINE群組上，我是先請顧正鈞好好跟原告溝通，後來顧正鈞又跟兩位副總反應，兩位副總去找總經理，總經理就跟我講，請原告一起到16樓總經理辦公室談，這次會議是這樣開始的。該會議是有我、原告、總經理三人。上開話就是在該過程中說的。(問:原告說上開言語時，有無針對何特定對象？)答:對著我講。(問:原告說上開對話時，原告的態度為何？)答:我覺得輕蔑，我覺得不禮貌。…（提示被證三十五第7頁，本院卷㈡第49頁，該譯文中003014到003205中之對話，當時此段對話有關於被告主張原告說『你看什麼、你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我會讀心術...』等語，是否即為該段譯文所示？)答:『你看什麼、你在想什麼』此部分譯文上沒有看到，我認為錄音部分沒有呈現被刪掉了。『你他媽的機掰』這段也是錄音被刪掉了。『我會讀心術...』，這段應該是原告在003021以下所說的，我會讀出一個人心裡在想什麼‧‧‧，這段對話中我的理解。(問:『你他媽的機掰』是否是在該段譯文中003001到003014中發生的？)答:我印象中是。」等語可證(本院卷二第122-124頁)。至原告所稱該次訪談會議錄音譯文(被證35)未呈現上開侮辱性言語乙節，惟被證35譯文乃兩造前就原告所提出原證30即原告於114年1月6日人力資源處訪談會議中，自行持手機所為現場錄音檔光碟暨譯文，經兩造以原告提出之錄音檔接續核對後，由被告提出之最終全版譯文，而原告對此僅爭執其中:「(被證35:你現在不相信我讀得出來(原告:我現在不相信你讀得出來)」、「(被證35:有不明叮叮聲(原告:先有震動聲，後有叮叮聲)」、「說話者:林士喬、對話內容:哼(原告:說話者:男音、對話內容:哼)」部分(院卷二第75頁)，然原告所提出該次訪談會議錄音檔，是否為連續錄音?有無經剪接、變造?等情，除據證人廖裕綺結證如上所述，並據被告以此為由置疑並否認該錄音檔形式證據力，參諸，原告本同意就該錄音檔是否為全程連續錄音?有無經剪接、變造?聲請為聲紋鑑定，後以鑑定時間冗長、費用過鉅等，聲請將鑑定範圍限縮，未限縮則命被告先行繳納費用，嗣於114年9月1日具狀撤回鑑定聲請，是自難徒以譯文未呈現上開侮辱性言語，即否認證人廖裕綺上開證言之憑信性。是被告所辯，原告上開所為違反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及第57條第1項第4、11款「侮辱、辱罵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者」等情，即非無據。　
 4、再查，被告所辯:原告除上揭重大侮辱、違反工作規則之行為，復有如附表一編號1、6、7、8、9、10所示之行為:除其中附表一編號7、8、9所示言語，為原告所不爭執外(院卷二第19頁)，其餘如編號1、6、10所示部分，業經證人李立偉到庭證稱:「(卷一頁405，就所參與之如附表一編號1、(二)114.1.2上午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中「直屬主管李立偉於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上表示研究員的工作表現會反映在KPI時，原告向李立偉稱:「我才不在意KPI，那個評分是假的,你又沒法決定,考績都是協理決定,年終考績獎金才一點點,我才不在意那一點點錢,操你XX的B」等語，此部分資料是由你提供給被告公司嗎？)答:是，詳細的日期我不太記得，但應該是在會後約2月時提供的。(問:請說明上開內容發生之過程？)答:因為當時原告剛復職，每個財富管理部的員工被要求在年初時要設年度KPI，我是召集所有的組員，每個組員在會議中都會討論個別KPI，因為我會先設定組員個別的KPI，並且把資料先給他們看，原告認為KPI就如同內容所述，認為沒有用，考績是協理決定，跟年終獎金也無關，他有說操你XX的B。(問:原告說上開這些話的時候，有對特定對象嗎？)答:就是對我。(提示卷一頁411，問:附表一編號6、(二)114.1.16上班期間，原告有稱「工讀生不會做嗎?、為什麼工讀生不做是很跩嗎?媽的」等語，當日發生之情形？)答:這也是我提供給公司的，也是約2月時提供的。我們組定期要簡報開會，這是定期會議需要投影設備，我請原告準備時，原告回稱的內容。(問:原告說上開這些話的時候有無針對特定的對象？)答:對我。(提示卷一頁415，問:附表一編號10、(二)114.2.12財富管理部內部會議中「」內之敘述：「去跟警察講」等語，上開對話過程？)答:這也是我提供給公司的，這也是延續先前對組員設定KPI的會議。當場除了原告外，還有兩位組員也在場，證人黃哲聖沒有在場。我提供的KPI對三位組員的要求是一樣的，原告認為這個KPI設定，逾越了原告的工作範圍，原告應該做的事情，原告認為項目太多了，希望我提供原告職位的工作職位說明書。我告訴原告職位說明書是人力資源處可以提供。原告一直重複大聲咆哮職位說明書在哪裡，我跟原告說會後可以上人力資源處網站查詢，但是原告不接受，原告一直大聲咆哮，導致會議室外的同仁跟主管陳建勳經理進來看怎麼回事？證人黃哲聖在會議室外座位上有聽到。(問:原告上開陳述是與誰的對話？)答:是對我說的。(問:原告從113年12月底復職至114年3月7日受解僱為止，此段期間原告的各種言行，對工作職場造成何種影響？)答:對直屬主管我而言，原告行為偏差難以管理，就KPI設定的會議，原告個人的反應，除了對職場倫理不尊重外，對直屬主管交辦的任務常常不接受，原告常常請休假，造成同仁工作代理困擾，原告情緒不穩定、言語不敬，常罵髒話，造成其他同仁困擾。(問:原告在113年12月底復職以來，有無針對原告你上開所述考勤及其不當行為有無進行告誡？)答:有，在會議的時候都有，在部門的KPI工作會議兩次以及平常在辦公室言語髒話的時候會告誡他注意言辭。」等語;及證人黃哲聖之證稱:「(提示卷一頁415，問:附表一編號10、(二)114.2.12財富管理部內部會議，中「」內之敘述：「去跟警察講」等語，你曾否見聞上開原告陳述？)答:這件事情我有聽到，我是在會議室外，自己的座位上，我是在會議室外的第一排，會議室的門沒有關，我當時是在講電話，上開內容我有跟被告公司陳報。因為原告大聲說要把工作說明書拿出來，重複了很多次，所以我說電話才被打斷，我是一邊接電話一邊聽到原告的聲音。我的印象是拿出工作說明書的那段，其他的我沒有印象。…（提示被證六，本院卷第270至274頁，問:你是否為該LINE群組成員？有無看到這些對話內容？)答:我是LINE群組成員，有看到該對話內容。…（提示被證十六，本院卷第306至308頁，問:被證十六是否為證人黃哲聖的受訪紀錄？)答:306頁是，308頁不是。(問:承前，其中第1點陳述內容「你拿出來你拿出來‧‧‧」是否即為你剛才所述的內容？)答:是。」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7-125頁)，則被告所辯原告上開侮辱主管李立偉、馮振杰之行為，及不依主管指示服務態度不佳，而有違反附表所示工作規則規定等情，即非無據。又查，被告所辯原告上開行為，已嚴重破壞職場氛圍與勞雇和諧，並致共同工作之勞工產生心理負擔與壓力，甚至產生人身安全之擔憂，難期待被告採取解僱以外之懲戒手段等情，亦有被告所提出之申訴案件調查小組會議訪談記錄在案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94-310頁)。綜上，原告縱出於維護自身考績等權益事項所為，然既明知伊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及該刑案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處分書並載明李根田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等情，猶陸續在公司群組中以直接明示函文所列刑案被告李根田姓名，且未揭露任何因伊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及該刑案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等訊息於眾，復執系爭輔導紀錄向被告人力資源處檢舉李根田偽造文書，甚將檢舉函陸續予非處理人事業務同仁，顯屬對主管李根田之名譽造成嚴重侵害之重大侮辱行為，伊藉發布伊對李根田提起刑事程序之相關函文，對公司主管及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自會產生心理上之重大負擔及畏懼，復經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就上情進行訪談、主管李立偉多次勸戒，仍無法改善情況等一切情狀，綜合判斷，原告上揭多次重大侮辱、故意違反工作規則之行為，履經主管勸戒及人力資源處予以訪談後，猶未見改善，已無服從被告之意思，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手段繼續僱傭關係，依首揭規定及說明，被告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解雇原告。
 5、又按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之30日除斥期間，為保障勞工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該30日除斥期間，應自調查程序完成，客觀上已確定，雇主獲得相當之確信時，方可開始起算（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2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參照本件不法侵害事件調查小組於114年2月24日方提出結案報告書確立原告違規事實，應自該時起算30日之除斥期間，而被告於同年3月7日即依上開違規事實做成解僱之懲處，尚未逾越法定除斥期間。是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和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應屬適法有據。
(三)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繼續支付如附件一、(二)第2項至第5項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依上所述，被告既於於114年3月7日合法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兩造僱傭契約已不存在，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循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件一、(二)第2項至第5項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即無理由。
(四)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雇主主張終止勞動契約，要屬雇主權利之行使，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僅勞動契約不生終止之效力，勞動契約繼續存在期間，勞工除因雇主拒絕受領勞務給付，並拒絕給付薪資報酬，得依債務不履行之相關規定，向雇主主張權利外，不得以雇主終止契約不合法，而要求雇主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10號民事判決參照）。矧以，被告經認定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事由解僱原告，屬於雇主解僱權之合法行使，並不具備歸責性或違法性，無從認定有何侵害原告人格權之情事，自不成立侵權行為。故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附件一、(二)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自114年3月8日起繼續支付如附件一、(二)第2項至第5項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及第6項之精神慰撫金98萬元本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宥恩 
附件一:
(一)
		訴之聲明

		請求項目、金額(新臺幣:元)



		第1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第2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當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8,8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58,800元



		第3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4,6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工資54,600元



		第4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工資200,000元



		第5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3,6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 6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第6項: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000,000元







(二) 
		訴之聲明

		請求項目、金額(新臺幣:元)

		請求權基礎



		第1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



		第2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當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8,8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58,800元

		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及第487條



		第3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4,6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工資54,600元

		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及第487條



		第4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工資200,000元

		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及第487條



		第5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3,6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 6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5項、同條例第31條



		第6項: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80,000元

		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給付已提出申請之旅遊補助金20,000元(追加不合法駁回，詳壹、一)

		勞動契約(追加不合法駁回，詳壹、一)







 
附表一：解僱事由事實
		編號

		(一)發生時間
 (民國年月日)

		(二)解僱事由相關事實

		(三)前開事證

		(四)依據



		1

		114年1月2日上午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

		直屬主管李立偉於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上表示研究員的工作表現會反映在KPI時，原告向直屬主管李立偉大吼「我才不在意KPI，那個評分是假的，你又沒法決定，考績都是協理決定，年終考績獎金才一點點，我才不在意那一點點錢，操你XX的B」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侮辱辱罵長官，不服從指揮監督，服務態度不佳等情。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17條。
(4)工作規則第19條。
(5)工作規則第28條。
(6)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5款。
(7)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2

		114年1月2、3日「財管GO Happy」LINE群組內

		(1)原告分別於19時31分、19時37分發表「@All先說好，請各位長官不要搞小聰明、小動作或是惡性針對等行為，不然我一律檢舉，就算打官司也沒問題」等語，與張貼原告於111~112年間對單位主管李根田提起妨害自由刑事告訴案件之臺北地檢署函文截圖，並未遮蔽李根田之姓名等情，已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致單位內同仁產生心理負擔及心生畏懼，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等情，並另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2)原告復於隔日8時58分、9時04分發表「還有協理會做假資料誣陷員工 嘖嘖 品行不佳還當主管真可怕」、「被人告只是剛好而已」、「整個職場烏煙瘴氣 就是有這種人 可憐到不行」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誣陷侮辱長官，散布不實謠言等情，亦有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等情，並另涉犯刑法公然侮辱、加重誹謗等罪。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被證6號第2頁、原證16號。
(3)被證6號第4、5頁。
(4)證人張兆勛、陳建勳、黃哲聖。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8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5)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5條、第20條第1項。
(6)刑法第309條、第310條第2項。



		3

		114年1月3日

		原告於111年12月間就108年12月12日工作輔導紀錄表向臺北地檢署提告李根田妨害自由刑事告訴已遭不起訴處分確定之前提下，再度向人力資源處寄發檢舉函，主張李根田製作108年12月12日工作輔導紀錄表涉嫌偽造文書等情，有重大侮辱主管，誣陷侮辱長官等情。

		(1)被證2號。
(2)被證3號。
(3)被證4號。
(4)被證5號第3、4、11頁。
(5)被證7號。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4

		114年1月3日後

		原告將114年1月3日之檢舉函一併寄送給其他並非處理檢舉事務之共同工作勞工等情，有重大侮辱主管，誣陷侮辱長官、散布不實謠言等情，並另涉犯刑法加重誹謗等罪。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被證8號。
(3)被證11號。
(4)被證12號。
(5)被證14號。
(6)被證15號。
(7)被證19號第2頁。
(8)證人張兆勛。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8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5)刑法第310條第2項。



		5

		114年1月6日人力資源處訪談會議

		訪談會議中，人力資源處處長廖裕綺就原告檢舉內容係108年之舊案，何以再提檢舉及為何有偽造文書之詢問時，原告回稱「我沒有必要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快不快樂關你什麼事」、「我沒有在管什麼長不長官的」、「妳看什麼？妳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我會讀心術，妳在想什麼我都知道，我只要看著妳就可以讀心」、「妳年輕的時候應該很漂亮…應該是個狠角色」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侮辱辱罵長官等情。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廖裕綺。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11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6

		114年1月16日

		原告直屬主管李立偉請原告準備線上會議設備，原告回稱等「工讀生不會做嗎？」、「為什麼工讀生不做是很跩嗎 ? 媽的 !」等語，李立偉當下表示組內各人均有準備過，並非針對原告等情，並有告誡原告應注意用詞用語。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17條
(4)工作規則第28條
(5)工作規則第57條第1、2、4、5款。
(6)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7

		114年2月5日

		原告於辦公室內致電信託部質問前直屬主管馮振杰稱「你隨便弄我，我就一定會報仇，我跟你講100年我照樣報仇」等語，事後原告私信馮振杰表示「蝦扯沒參加早會開立輔導單 你怎麼不說我不簽聯絡簿？輔導單是這樣濫用的？」等情，有脅迫長官並致馮振杰感到心生畏懼及受原告恐嚇與騷擾等情。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被證17號。
(3)證人馮振杰。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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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2月5日

		信託部主管馮振杰掛原告電話後，原告即於自己辦公室內大聲咒罵馮振杰「幹你娘，臭機歪，三洨，斷我電話，不接電話」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侮辱辱罵長官，妨礙其他同事工作等情，並已嚴重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致單位內同仁產生心理負擔及心生畏懼，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22條。
(4)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款。
(5)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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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年2月5日

		原告直屬主管李立偉於114年1月16日已告誡原告應注意用詞用語後，原告復於辦公室大聲咒罵馮振杰「幹你娘，臭機歪，三洨，斷我電話，不接電話」等語，原告直屬主管李立偉隨即召原告面談，並再次告誡原告應注意用詞用語。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11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54號

原      告  林士喬  

訴訟代理人  張偉志律師

被      告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慶一  

訴訟代理人  柏有為律師

            李政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告同意者。（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訴有無追加或變更及其變更追加應否准許，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如認追加或變更應准許者，即應就追加之訴與原有之訴，或變更之訴訟為裁判；如認不應准許者，即應以裁定駁回之，仍就原有之訴為裁判（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18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為如附件一、(一)所示，嗣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將其聲明第6項請求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變更為如附件一(二)所示，即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部分減縮為980,000元，並追加請求被告給付旅遊補助金20,000元。就變更請求金額部分，係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至追加請求旅遊補助金部分，依原告追加主張之事實，乃以其於114年2月間向被告公司提出申請旅遊補助金20,000元(含公司補助16,000元及福委會補助4,000元)，符合被告公司規定至前1年即113年12月31日止已於被告任職滿1年之申請條件，自得依勞動契約請求該補助金。然查，原告上開追加請求之事實，核與原起訴各項原因事實，乃繫以被告公司於114年3月7日對原告所為之解僱行為是否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是否存在之事實，顯屬有別，不能認其基礎事實同一，且爭點甚有差異，原訴之訴訟及證據資料尚且無法利用，況本件於歷經114年6月20日、8月1日、9月19日多次審理期日，原告均未提出上開追加請求，迨本院諭知11月7日將行言詞辯論終結，原告始於10月28日提出追加請求，難謂無礙被告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並經被告當庭表示不同意其追加變更。本件復不符情事變更等得准予追加他訴之情狀。從而，原告所為訴之追加不合法，應予駁回。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36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非法解僱原告，故兩造間仍存在僱傭關係存在一節，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是否有僱傭關係存在，即陷於不明確之狀態，致原告可否依勞動契約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而此種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予以除去，揆諸上開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即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自106年12月11日起受僱於被告，先擔任信託部資產運用組研究員，於109年1月間調動至財富管理部投資顧問組研究員。原告任職期間工作表現及成果皆相當穩定，不曾有遭懲處之紀錄。未料，被告突然於114年3月7日解僱原告，僅在解僱通知上稱:「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且有侮辱、辱罵長官、散佈不實謠言、恐嚇脅迫之言論，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等」，而114年3月7日人資經理葉人瑋亦僅複誦上開文字，經原告詢問亦僅稱:「這是人評會委員們做出來的決定」等語，而被告依人評會決議解僱原告，竟未通知原告經人評會記二大過，及解僱之具體事由，其程序不合法;被告未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2項規定，於知悉之日起30日內為解僱;又被告並未依工作規則第57條之1規定先採取其他較輕措施，而逕行解僱原告，顯然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且原告並無何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之行為，故被告所為解僱行為違法無效，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

(二)被告解僱行為違法無效，原告每月薪資58,800元（原證1），且被告每年經常性固定給付13個月底薪，其中每年12月15日給付底薪(54,600元)2個月(原證2）、經常性固定給付200,000元以上之績效獎金（原證2），均屬工資，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被告每月應提繳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之退休金金額為3,648元。故原告得依附件一、(二)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58,800元;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工資54,600元;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工資200,000元;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 6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三)又被告之所以無法明確告知解僱事由，乃因欠缺任何具體事證，但其非但未適當進行調查程序，更羅織各種顯然不符合客觀事實之罪名加諸原告，更在114年3月7日人評會決議懲戒原告之當日發出全行公告，使原告在近3,000名員工前顏面盡失，更因此無端在近千人之匿名Line群組遭到議論嘲諷，致平時已因焦慮症定期就診身心科之原告遭受重創，被告羅織罪名、非法解僱、公告示眾之舉措已嚴重侵害原告之人格權致受有精神損害，故應賠償980,000元等語。並聲明如附件一、(二)所示。

二、被告辯解略以：

(一)原告於106年12月11日起任職於被告，先擔任信託部信託資產運用研究員，於109年4月30日轉任財富管理部證券投資顧問研究員，並於110年4月6日至111年4月28日、112年1月31日至112年12月20日、113年4月10日至113年12月26日之期間內申請留職停薪，並於113年12月27日復職。然原告自113年12月27日復職後至114年3月7日被告解僱止，短時間內出現多次如下所示失序行為事實(詳如附表一):(1)108年12月間，原告直屬主管即信託部馮振杰經理發現原告有「時常請假且產出研究報告內容荒腔走板致財富管理部抗議、常常早會的時候會想辦法在會議室外面逗留，簽到表常常都是補簽名的，請原告進會議室就會拖拖拉拉的，有觀察到原告都不接電話，同仁也曾抱怨原告不幫忙接電話」等情，遂於108年12月12日依銀行「績效管理與發展辦法」有關主管職責應「記錄並追蹤與部屬工作表現相關的重要事件，以作為評核與輔導的依據，必要時得藉由『工作輔導紀錄表』，輔導部屬改善，改善期間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之規定，撰擬「工作輔導紀錄表」，於「期望達成的目標」欄位中填具「能夠積極配合行方政策及遵守工作規則，如(1)積極參與早會；(2)服裝儀容符合行方規定；(3)電話禮儀符合行方規定；(4)配合行方確實演練防災措施」等語，通知原告改善，惟與原告溝通期望達成目標未達共識，最終未正式啟動該次工作輔導；詎原告於三年後以上開108年12月「工作輔導紀錄表」已致原告心生畏懼為由，竟對時任信託部代理主管李根田提出刑法第304條強制罪、第305條恐嚇罪之告訴，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原告雖聲請再議，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駁回再議。(2)114年1月2日，財富管理部直屬主管即證人李立偉於內部工作會議上表示研究員之工作表現會反映在KPI時，原告竟突然向李立偉大吼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言語。 (3)原告於114年1月2日14時59分受財富管理部人員邀請加入「財管GOHappy」之LINE群組後(原告LINEID為「勞工真可愛」)，竟有如附表一編號2之言行。(4)原告於114年1月3日下午4時20分重執108年12月12日之「工作輔導紀錄表」(被證2號)向人力資源處檢舉「李根田製作該工作輔導紀錄表涉犯偽造文書」乙節(被證7號)，經人力資源處調查後於同年2月3日回覆表示「經檢視台端檢舉函所提及工作輔導紀錄表中『期望達成的目標』之內容，為本行員工應有之職能行為或所任職位應達成之工作項目」，且確認並無偽造文書等情(被證8號)。原告於數年後再執同一事實主張李根田偽造文書，明顯具有誣告故意，有如附表一編號編號3、4之舉。(5)鑒於原告前開各項脫序行為，被告人力資源處旋於114年1月6日邀請總經理、人力資源處處長即證人廖裕綺與原告進行訪談。會中面對廖裕綺關於李根田與原告並非同部門，且檢舉內容係108年之舊案，何以再提檢舉及為何認為有偽造文書之詢問時，原告竟有如附表一編號5之言行。(6)114年1月16日李立偉有請原告準備線上會議設備等情，原告竟有附表一編號6言行。(7)原告於114年2月5日致電之前任職信託部時之直屬主管馮振杰，質問108年12月12日之工作輔導紀錄表(被證2號)是否為伊所製作等情，馮振杰回稱「你本來就是在要求上面不積極，所有的內容，其實他都是跟你的員工守則上面對你員工基本的要求是一樣的」、「這麼久了你還要扯皮這件事情？」等語，原告聽後竟表示「你隨便弄我，我就一定會報仇」、「我跟你講，100年我也照樣報仇」等語(被證32號第3頁)，馮振杰當下即覺遭受原告之恐嚇，復因根本無法與原告溝通即掛斷電話。詎料原告被馮振杰掛斷電話後，竟有附表一編號7、8言行。嗣因原告另於114年2月12日財富管理部投資顧問組內部會議中，突然起身不斷逼近直屬主管李立偉，同時語氣上揚音量很大地向其大聲咆哮，並向其他同仁稱「如果今天遇到比較兇的，早就一拳把他尻下去」等語，所為確已達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致單位內同仁產生心理負擔及心生畏懼，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鑒於原告於114年2月12日財富管理部內部會議之前後對李立偉頻繁且具攻擊性之公然侮辱、恐嚇等言論已涉及「語言及心理職場不法侵害」，致李立偉產生身心壓力、人格遭否定之羞辱感且對自身人身安全感到恐懼，且原告確有不斷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屢次告誡後仍不悔改，李立偉即於當日會議結束後先通知人力資源處上情，並於114年2月18日正式提交職場不法侵害事件通報表，人力資源處即安排於114年2月18日至24日之期間，訪談8名關係人與原告(被證11號至被證19號之訪談紀錄)，並於同年月25日由人力資源處會同企業工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完成「財富管理部李立偉君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調查報告」(被證20號，該報告第1頁日期有誤繕，應為114年2月25日)，認定原告確有「持續且長期對李立偉存有敵視、討厭之目的，屢次對李立偉說出粗俗不雅或輕蔑言語，並在114年2月12日公開會議上對李立偉有攻擊、嘲諷、刻意貶低之言詞，且於會後有恐嚇違安之言論，使李立偉產生身心壓力，並令李立偉有人格遭到否定之羞辱感受，對人身安全心生畏懼，已構成本行『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語言及心理職場不法侵害行為」等情(被證20號第8頁)。考量原告上開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被告即於「知悉其情形之日(即114年2月25日完成調查報告日)起30日內」，於114年3月7日第4次人事審議委員會做成「原告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且有侮辱、辱罵長官、散佈不實謠言、恐嚇脅迫之言論，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等，已干擾工作環境、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破壞勞雇之信賴關係，違反本行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決議，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6、9款及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之規定，記二大過並予以解僱。被告並於114年3月7日下午由人力資源處與財富管理部同仁將終止函文當面交付原告，除口頭說明各種違規行為、違反之規定暨據以終止勞動契約之法規外(被證25號)，當日亦一併發布依114年第4次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自114年3月8日起終止與原告間僱用關係之通告(被證26號)。

(二)原告自113年12月27日復職以來，屢生前述各種失序及違法違規行為，確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所定「對於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重大侮辱之行為」及「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等情，是被告於114年第4次人事審議委員會決議記原告二大過並依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6款「一次記大過二次且符合法定解雇事由」之規定，終止僱用原告，自屬有據。原告上開行為，確實破壞職場氛圍與勞資和諧，並致共同工作之勞工產生心理負擔與壓力，甚至產生人身安全之擔憂，實難期待被告採取解僱以外之懲戒手段，本件實已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兩造間僱傭關係，業經被告合法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循此依附件一、(二)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如聲明2至5項之工資及請求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等節，自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因被告違法解僱原告，並稱「被告一員工私設人數近1000名之匿名LINE群組對原告議論紛紛」，縱真有其事，亦與被告無涉，更難謂有何侵權行為可言。至於原告稱因受解雇「因此顏面盡失、身心嚴重受到打擊」，核純屬其片面主張，勞基法第12條第1項各款之解僱事由亦無規範「雇主需判斷勞工是否有身心議題」等要件，是以勞工行為已確實破壞勞資間之和諧、信賴關係並造成雇主無法合理期待勞動契約得以正常存續之結果時，應認雇主之解僱適法有據，且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均業如前述，復以114年3月7日被告以通告通知全行等情(被證26號)，亦屬例行性之人事異動通知，本質上顯無不法，準此，原告辯稱該通告係被告「羅織罪名及公開示眾」云云，顯屬無稽，更非事實。則原告以其遭被告解僱致侵害其人格權，請求98萬元精神慰撫金，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伊並無違規情事，被告於114年3月7日解僱原告，未告知原告經人評會記二大過及解僱之具體事由，且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及違反勞基法第12條第2項除斥期間規定，被告之解僱行為違法無效，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原告自得依法請求被告給付如附件一、(二)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及精神慰撫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本件爭點及本院之判斷，析述如下:

(一)查被告所稱:原告於106年12月11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先擔任信託部信託資產運用研究員，嗣於109年4月30日轉任財富管理部證券投資顧問研究員，並於110年4月6日至111年4月28日、112年1月31日至112年12月20日、113年4月10日至113年12月26日之期間內申請留職停薪，並於113年12月27日復職等情，與原告所提出之各年度任職單位、職稱表(院卷一第8頁)相符，且為原告所未爭執，首堪憑採。

(二)被告於114年3月7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解僱原告，是否合法?

 1、原告固主張被告解僱原告之訊息內容，未告知經人評會記二大過，及解僱之具體事由，被告未盡合法告知義務云云。按雇主終止勞動契約時，負有告知勞工其解僱事由之義務，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亦不得就原解僱通知書上所列事由，於訴訟上變更再加以主張一節，目的在使勞工知悉與雇主間法律關係之變動，基於誠信原則，雇主不得於事後變更解僱事由，此部分於法律上本無明文限制，應解釋為雇主有告知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之法律依據及相對應原因事實概要之義務，而勞基法就雇主終止勞動契約已設有除斥期間之規定（勞基法第12條第2項參照），除此之外，立法上既未就其權利之行使增加限制，能否限制其權利之行使？是否因此成為訴訟權利之障礙？並非無疑；尤其，若終止事由需要時日進行蒐集事證瞭解經過，無從在第一時間完成，即無從遽認其不得補據其他理由。觀諸被告於114年3月7日解僱通知函，敘明:「…台端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且有侮辱、辱罵長官、散佈不實謠言、恐嚇脅迫之言論，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等，已干擾工作環境、內部秩序紀律之維護，破壞勞雇之信賴關係，違反本行工作規則第16、17、19、20、22、28、54條及第57條第1項第1、2、4、5、8及11款之規定，情節重大，爰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本行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第9款之規定，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終止與台端之僱用關係」等語，足認被告已明確告知解僱依據為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第9款規定，並大致說明原因事實，依前揭說明，我國法律並未課以雇主需鉅細靡遺詳列解僱事由原因事實、證據義務，則原告所稱被告未告知伊經人評會記二大過，未告知解僱具體事由，其未盡合法告知義務，其解僱不合法云云，洵無足採。　

 2、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於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及第2項有明文規定。而所謂侮辱，係指以言語或舉動使他人覺得難堪而言；至「重大」與否，則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106年度台上字第2922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勞工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所謂「情節重大」，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不得僅就雇主所訂工作規則之名目條列是否列為重大事項作為決定之標準，須勞工違反工作規則之具體事項，客觀上已難期待雇主採用解僱以外之懲處手段而繼續其僱傭關係，且雇主所為之解僱與勞工之違規行為在程度上須屬相當，方屬上開規定之「情節重大」。而舉凡勞工違規行為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所營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雇間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判斷勞工之行為是否達到懲戒性解僱之衡量標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59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解僱勞工之具體事實，在程度上應具相當之對應性，該具體事實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僱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解僱之衡量標準，即應綜合判斷其工作態度、團隊互助及客觀工作能力等，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92號判決意旨參照）。

 3、經查，被告所辯前於108年12月間，訴外人即原告直屬主管信託部經理馮振杰因發現原告有「時常請假且產出研究報告內容荒腔走板致財富管理部抗議、常常早會的時候會想辦法在會議室外面逗留，簽到表常常都是補簽名的，請原告進會議室就會拖拖拉拉的，有觀察到原告都不接電話，同仁也曾抱怨原告不幫忙接電話」等情，於同年月12日依銀行「績效管理與發展辦法」有關主管職責應「記錄並追蹤與部屬工作表現相關的重要事件，以作為評核與輔導的依據，必要時得藉由『工作輔導紀錄表』，輔導部屬改善，改善期間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之規定，撰擬「工作輔導紀錄表」(下稱系爭輔導紀錄)，於「期望達成的目標」欄位中填具「能夠積極配合行方政策及遵守工作規則，如(1)積極參與早會；(2)服裝儀容符合行方規定；(3)電話禮儀符合行方規定；(4)配合行方確實演練防災措施」等語，通知原告改善，惟與原告溝通期望達成目標未達共識，最終未正式啟動該次工作輔導，嗣原告於111年12月間以系爭輔導紀錄致原告心生畏懼，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對訴外人即時任信託部代理主管李根田提出刑法第304條強制罪、第305條恐嚇罪告訴，後經該署以112年度偵字第9713號為不起訴處分，並於處分理由中認定:「被告(即指李根田)堅決否認有何上開犯行…也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只有口頭提醒同事應出席會議，及服裝儀容、電話禮儀應配合行方規定…告訴人(即原告)並未提出被告有製作上開工作紀錄之證明，尚難認被告確有告訴人所指之犯行；又前開工作紀錄縱使存在，核其性質仍僅屬該行行員工作績效或敬業態度之評量，此為商業組織慣行之內部管理或分工措施，難認被告有何妨害自由之犯意，告訴人指述情節亦不符合刑法強制、恐嚇等罪之構成要件…」，經原告聲請再議，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4304號處分駁回再議等節，業據被告提出銀行績效管理與發展辦法、系爭工作輔導紀錄表、臺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處分書等件影本，在卷可稽(院卷一第238-247、248、250-252)，對此，原告則表示斯時伊不諳法律，透過刑事程序維護自身權益，但後來方瞭解走錯程序等語(院卷一第462、463頁)，是被告上開所辯，堪以憑採。

　　再者，被告所辯原告於經此程序後，猶於114年1月間有如附表一編號2、3、4所示:於114年1月2日14時59分受財富管理部人員邀請加入「財管GOHappy」之LINE群組後(原告LINE ID為「勞工真可愛」)，發言稱「@All先說好，請各位長官不要搞小聰明、小動作或是惡性針對等行為，不然我一律檢舉，就算打官司也沒問題」等語並張貼上開對李根田提起刑事告訴之臺北地檢署函文截圖，且未遮蔽李根田姓名(原證16);翌日(3日)上午8時58分，原告於該群組上發言稱「還有協理會做假資料誣陷員工嘖嘖品行不佳還當主管真可怕」、「被人告只是剛好而已」等情，有被告提出上開LINE群組對話截圖在案足憑(院卷一第75頁)，是原告既知悉伊因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對主管李根田所提出之強制、恐嚇犯行告訴，業經檢察機關不起訴處分確定，猶在上揭被告公司群組發布上開刑案地檢署函文，是被告所辯原告前開行為有貶抑李根田之名譽，涉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之違法利用他人個資、刑法公然侮辱、加重誹謗罪嫌等語，即非全屬虛妄，核與被告公司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第57條第1項第4、8款「誣陷、侮辱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散布不實謠言」之要件相符(見院卷一第254-269頁)，則原告縱出於維護自身考績等權益事項所為，然竟在公司群組中以直接明示函文所列刑案被告李根田姓名方式，且未揭露任何因伊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及該刑案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等訊息於眾，自對主管李根田之名譽造成嚴重侵害之重大侮辱行為，且藉發布伊對李根田提起刑事程序之相關函文，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自會產生心理上之重大負擔及畏懼。

　　而被告所辯:原告明知伊對主管李根田提出前開刑案告訴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且處分書中載明李根田「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等語，仍於114年1月3日執系爭輔導紀錄，向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檢舉「李根田製作該工作輔導紀錄表涉犯偽造文書」，業經人力資源處調查後於同年2月3日回覆「經檢視台端檢舉函所提及工作輔導紀錄表中『期望達成的目標』之內容，為本行員工應有之職能行為或所任職位應達成之工作項目」，確認並無偽造文書等情，有上開檢舉函(院卷一第276-280頁)在卷可證，應屬真實。是以，被告所辯原告明知伊對主管李根田提出前開刑案告訴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且處分書中載明李根田「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竟於數年後執此事由主張李根田「偽造文書」，顯有有誣陷同事之故意，符合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及第57條第1項第4款「誣陷、侮辱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之構成要件(院卷一第254-269頁)，應屬有據。而被告復稱:原告於提出上開檢舉函之際，竟一併將該函陸續寄給同部門及不同部門與處理檢舉案件無關之同仁等節，亦據被告提出如附表一編號4事證欄所示證據，則被告所辯原告上揭所為，屬散佈不實謠言、詆毀他人名譽之行為，另符合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第57條第1項第4、8款「誣陷、侮辱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散布不實謠言」情事(院卷一第254-269頁)等語，亦屬可採。

　　第查，被告所辯其人力資源處因原告上揭行為，而於114年1月6日邀總經理、人力資源處處長廖裕綺與原告進行訪談時，會中原告尚對廖裕綺稱:「妳看什麼？妳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妳以前應該很漂亮…應該是個狠角色」等語，業據證人廖裕綺到庭證稱:「(卷一頁409，附表一編號5、(二)114.1.6人力資源處訪談會議中「」內之敘述：「你看什麼、你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我會讀心術...」等語，該段內容是否由你提供予被告公司？請說明當時工作情形？)答:這是我提供的，訪談會議後我就有跟我的同仁及法務同仁說這件事情。該次會議原告的財富管理部單位協理顧正鈞來找我，反應原告的在部門的行為已造成該部門同仁的困擾，來詢問我們要怎麼處理。顧正鈞跟我說：原告於113年復職後，就將檢舉函貼在單位LINE群組上，我是先請顧正鈞好好跟原告溝通，後來顧正鈞又跟兩位副總反應，兩位副總去找總經理，總經理就跟我講，請原告一起到16樓總經理辦公室談，這次會議是這樣開始的。該會議是有我、原告、總經理三人。上開話就是在該過程中說的。(問:原告說上開言語時，有無針對何特定對象？)答:對著我講。(問:原告說上開對話時，原告的態度為何？)答:我覺得輕蔑，我覺得不禮貌。…（提示被證三十五第7頁，本院卷㈡第49頁，該譯文中003014到003205中之對話，當時此段對話有關於被告主張原告說『你看什麼、你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我會讀心術...』等語，是否即為該段譯文所示？)答:『你看什麼、你在想什麼』此部分譯文上沒有看到，我認為錄音部分沒有呈現被刪掉了。『你他媽的機掰』這段也是錄音被刪掉了。『我會讀心術...』，這段應該是原告在003021以下所說的，我會讀出一個人心裡在想什麼‧‧‧，這段對話中我的理解。(問:『你他媽的機掰』是否是在該段譯文中003001到003014中發生的？)答:我印象中是。」等語可證(本院卷二第122-124頁)。至原告所稱該次訪談會議錄音譯文(被證35)未呈現上開侮辱性言語乙節，惟被證35譯文乃兩造前就原告所提出原證30即原告於114年1月6日人力資源處訪談會議中，自行持手機所為現場錄音檔光碟暨譯文，經兩造以原告提出之錄音檔接續核對後，由被告提出之最終全版譯文，而原告對此僅爭執其中:「(被證35:你現在不相信我讀得出來(原告:我現在不相信你讀得出來)」、「(被證35:有不明叮叮聲(原告:先有震動聲，後有叮叮聲)」、「說話者:林士喬、對話內容:哼(原告:說話者:男音、對話內容:哼)」部分(院卷二第75頁)，然原告所提出該次訪談會議錄音檔，是否為連續錄音?有無經剪接、變造?等情，除據證人廖裕綺結證如上所述，並據被告以此為由置疑並否認該錄音檔形式證據力，參諸，原告本同意就該錄音檔是否為全程連續錄音?有無經剪接、變造?聲請為聲紋鑑定，後以鑑定時間冗長、費用過鉅等，聲請將鑑定範圍限縮，未限縮則命被告先行繳納費用，嗣於114年9月1日具狀撤回鑑定聲請，是自難徒以譯文未呈現上開侮辱性言語，即否認證人廖裕綺上開證言之憑信性。是被告所辯，原告上開所為違反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款、9款「對於本行各級主管或其他同事實施重大侮辱行為」、「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及第57條第1項第4、11款「侮辱、辱罵長官或同事有確實證據者」、「違反紀律、言行不檢，經告誡仍不悔改者」等情，即非無據。　

 4、再查，被告所辯:原告除上揭重大侮辱、違反工作規則之行為，復有如附表一編號1、6、7、8、9、10所示之行為:除其中附表一編號7、8、9所示言語，為原告所不爭執外(院卷二第19頁)，其餘如編號1、6、10所示部分，業經證人李立偉到庭證稱:「(卷一頁405，就所參與之如附表一編號1、(二)114.1.2上午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中「直屬主管李立偉於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上表示研究員的工作表現會反映在KPI時，原告向李立偉稱:「我才不在意KPI，那個評分是假的,你又沒法決定,考績都是協理決定,年終考績獎金才一點點,我才不在意那一點點錢,操你XX的B」等語，此部分資料是由你提供給被告公司嗎？)答:是，詳細的日期我不太記得，但應該是在會後約2月時提供的。(問:請說明上開內容發生之過程？)答:因為當時原告剛復職，每個財富管理部的員工被要求在年初時要設年度KPI，我是召集所有的組員，每個組員在會議中都會討論個別KPI，因為我會先設定組員個別的KPI，並且把資料先給他們看，原告認為KPI就如同內容所述，認為沒有用，考績是協理決定，跟年終獎金也無關，他有說操你XX的B。(問:原告說上開這些話的時候，有對特定對象嗎？)答:就是對我。(提示卷一頁411，問:附表一編號6、(二)114.1.16上班期間，原告有稱「工讀生不會做嗎?、為什麼工讀生不做是很跩嗎?媽的」等語，當日發生之情形？)答:這也是我提供給公司的，也是約2月時提供的。我們組定期要簡報開會，這是定期會議需要投影設備，我請原告準備時，原告回稱的內容。(問:原告說上開這些話的時候有無針對特定的對象？)答:對我。(提示卷一頁415，問:附表一編號10、(二)114.2.12財富管理部內部會議中「」內之敘述：「去跟警察講」等語，上開對話過程？)答:這也是我提供給公司的，這也是延續先前對組員設定KPI的會議。當場除了原告外，還有兩位組員也在場，證人黃哲聖沒有在場。我提供的KPI對三位組員的要求是一樣的，原告認為這個KPI設定，逾越了原告的工作範圍，原告應該做的事情，原告認為項目太多了，希望我提供原告職位的工作職位說明書。我告訴原告職位說明書是人力資源處可以提供。原告一直重複大聲咆哮職位說明書在哪裡，我跟原告說會後可以上人力資源處網站查詢，但是原告不接受，原告一直大聲咆哮，導致會議室外的同仁跟主管陳建勳經理進來看怎麼回事？證人黃哲聖在會議室外座位上有聽到。(問:原告上開陳述是與誰的對話？)答:是對我說的。(問:原告從113年12月底復職至114年3月7日受解僱為止，此段期間原告的各種言行，對工作職場造成何種影響？)答:對直屬主管我而言，原告行為偏差難以管理，就KPI設定的會議，原告個人的反應，除了對職場倫理不尊重外，對直屬主管交辦的任務常常不接受，原告常常請休假，造成同仁工作代理困擾，原告情緒不穩定、言語不敬，常罵髒話，造成其他同仁困擾。(問:原告在113年12月底復職以來，有無針對原告你上開所述考勤及其不當行為有無進行告誡？)答:有，在會議的時候都有，在部門的KPI工作會議兩次以及平常在辦公室言語髒話的時候會告誡他注意言辭。」等語;及證人黃哲聖之證稱:「(提示卷一頁415，問:附表一編號10、(二)114.2.12財富管理部內部會議，中「」內之敘述：「去跟警察講」等語，你曾否見聞上開原告陳述？)答:這件事情我有聽到，我是在會議室外，自己的座位上，我是在會議室外的第一排，會議室的門沒有關，我當時是在講電話，上開內容我有跟被告公司陳報。因為原告大聲說要把工作說明書拿出來，重複了很多次，所以我說電話才被打斷，我是一邊接電話一邊聽到原告的聲音。我的印象是拿出工作說明書的那段，其他的我沒有印象。…（提示被證六，本院卷第270至274頁，問:你是否為該LINE群組成員？有無看到這些對話內容？)答:我是LINE群組成員，有看到該對話內容。…（提示被證十六，本院卷第306至308頁，問:被證十六是否為證人黃哲聖的受訪紀錄？)答:306頁是，308頁不是。(問:承前，其中第1點陳述內容「你拿出來你拿出來‧‧‧」是否即為你剛才所述的內容？)答:是。」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17-125頁)，則被告所辯原告上開侮辱主管李立偉、馮振杰之行為，及不依主管指示服務態度不佳，而有違反附表所示工作規則規定等情，即非無據。又查，被告所辯原告上開行為，已嚴重破壞職場氛圍與勞雇和諧，並致共同工作之勞工產生心理負擔與壓力，甚至產生人身安全之擔憂，難期待被告採取解僱以外之懲戒手段等情，亦有被告所提出之申訴案件調查小組會議訪談記錄在案可證(見本院卷一第294-310頁)。綜上，原告縱出於維護自身考績等權益事項所為，然既明知伊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及該刑案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處分書並載明李根田沒有製作工作輔導紀錄表等情，猶陸續在公司群組中以直接明示函文所列刑案被告李根田姓名，且未揭露任何因伊不諳法律走錯程序及該刑案業經不起訴處分確定等訊息於眾，復執系爭輔導紀錄向被告人力資源處檢舉李根田偽造文書，甚將檢舉函陸續予非處理人事業務同仁，顯屬對主管李根田之名譽造成嚴重侵害之重大侮辱行為，伊藉發布伊對李根田提起刑事程序之相關函文，對公司主管及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自會產生心理上之重大負擔及畏懼，復經被告公司人力資源處就上情進行訪談、主管李立偉多次勸戒，仍無法改善情況等一切情狀，綜合判斷，原告上揭多次重大侮辱、故意違反工作規則之行為，履經主管勸戒及人力資源處予以訪談後，猶未見改善，已無服從被告之意思，難期待被告採用解僱以外手段繼續僱傭關係，依首揭規定及說明，被告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解雇原告。

 5、又按勞基法第12條第2項所定之30日除斥期間，為保障勞工及促進勞資關係和諧，該30日除斥期間，應自調查程序完成，客觀上已確定，雇主獲得相當之確信時，方可開始起算（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246號判決意旨參照）。參照本件不法侵害事件調查小組於114年2月24日方提出結案報告書確立原告違規事實，應自該時起算30日之除斥期間，而被告於同年3月7日即依上開違規事實做成解僱之懲處，尚未逾越法定除斥期間。是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和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應屬適法有據。

(三)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繼續支付如附件一、(二)第2項至第5項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部分:依上所述，被告既於於114年3月7日合法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兩造僱傭契約已不存在，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及循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件一、(二)第2項至第5項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即無理由。

(四)請求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雇主主張終止勞動契約，要屬雇主權利之行使，違法終止勞動契約，僅勞動契約不生終止之效力，勞動契約繼續存在期間，勞工除因雇主拒絕受領勞務給付，並拒絕給付薪資報酬，得依債務不履行之相關規定，向雇主主張權利外，不得以雇主終止契約不合法，而要求雇主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710號民事判決參照）。矧以，被告經認定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規定事由解僱原告，屬於雇主解僱權之合法行使，並不具備歸責性或違法性，無從認定有何侵害原告人格權之情事，自不成立侵權行為。故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附件一、(二)所示請求權基礎，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及請求被告自114年3月8日起繼續支付如附件一、(二)第2項至第5項所示工資、提繳勞工退休金及第6項之精神慰撫金98萬元本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的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宥恩 

附件一:

(一)

訴之聲明 請求項目、金額(新臺幣:元) 第1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第2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當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8,8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58,800元 第3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4,6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工資54,600元 第4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工資200,000元 第5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3,6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 6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第6項: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1,000,000元 

(二) 

訴之聲明 請求項目、金額(新臺幣:元) 請求權基礎 第1項: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 第2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於當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8,8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給付工資58,800元 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及第487條 第3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54,6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當年12月15日給付工資54,600元 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及第487條 第4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原告新臺幣200,0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年於翌年1月15日給付工資200,000元 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486條及第487條 第5項:被告應自民國114年3月8日起至原告復職之前一日止，按月提繳新臺幣3,6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自114年3月8日起至復職前一日止，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3, 6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及第5項、同條例第31條 第6項: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給付非財產上損害賠償980,000元 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95條第1項  給付已提出申請之旅遊補助金20,000元(追加不合法駁回，詳壹、一) 勞動契約(追加不合法駁回，詳壹、一) 

 

附表一：解僱事由事實

編號 (一)發生時間  (民國年月日) (二)解僱事由相關事實 (三)前開事證 (四)依據 1 114年1月2日上午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 直屬主管李立偉於財富管理部工作會議上表示研究員的工作表現會反映在KPI時，原告向直屬主管李立偉大吼「我才不在意KPI，那個評分是假的，你又沒法決定，考績都是協理決定，年終考績獎金才一點點，我才不在意那一點點錢，操你XX的B」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侮辱辱罵長官，不服從指揮監督，服務態度不佳等情。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17條。 (4)工作規則第19條。 (5)工作規則第28條。 (6)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5款。 (7)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2 114年1月2、3日「財管GO Happy」LINE群組內 (1)原告分別於19時31分、19時37分發表「@All先說好，請各位長官不要搞小聰明、小動作或是惡性針對等行為，不然我一律檢舉，就算打官司也沒問題」等語，與張貼原告於111~112年間對單位主管李根田提起妨害自由刑事告訴案件之臺北地檢署函文截圖，並未遮蔽李根田之姓名等情，已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致單位內同仁產生心理負擔及心生畏懼，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等情，並另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2)原告復於隔日8時58分、9時04分發表「還有協理會做假資料誣陷員工 嘖嘖 品行不佳還當主管真可怕」、「被人告只是剛好而已」、「整個職場烏煙瘴氣 就是有這種人 可憐到不行」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誣陷侮辱長官，散布不實謠言等情，亦有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等情，並另涉犯刑法公然侮辱、加重誹謗等罪。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被證6號第2頁、原證16號。 (3)被證6號第4、5頁。 (4)證人張兆勛、陳建勳、黃哲聖。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8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5)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5條、第20條第1項。 (6)刑法第309條、第310條第2項。 3 114年1月3日 原告於111年12月間就108年12月12日工作輔導紀錄表向臺北地檢署提告李根田妨害自由刑事告訴已遭不起訴處分確定之前提下，再度向人力資源處寄發檢舉函，主張李根田製作108年12月12日工作輔導紀錄表涉嫌偽造文書等情，有重大侮辱主管，誣陷侮辱長官等情。 (1)被證2號。 (2)被證3號。 (3)被證4號。 (4)被證5號第3、4、11頁。 (5)被證7號。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4 114年1月3日後 原告將114年1月3日之檢舉函一併寄送給其他並非處理檢舉事務之共同工作勞工等情，有重大侮辱主管，誣陷侮辱長官、散布不實謠言等情，並另涉犯刑法加重誹謗等罪。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被證8號。 (3)被證11號。 (4)被證12號。 (5)被證14號。 (6)被證15號。 (7)被證19號第2頁。 (8)證人張兆勛。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8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5)刑法第310條第2項。 5 114年1月6日人力資源處訪談會議 訪談會議中，人力資源處處長廖裕綺就原告檢舉內容係108年之舊案，何以再提檢舉及為何有偽造文書之詢問時，原告回稱「我沒有必要回答你這個問題」、「我快不快樂關你什麼事」、「我沒有在管什麼長不長官的」、「妳看什麼？妳在想什麼？」、「你他媽的機掰」、「我會讀心術，妳在想什麼我都知道，我只要看著妳就可以讀心」、「妳年輕的時候應該很漂亮…應該是個狠角色」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侮辱辱罵長官等情。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廖裕綺。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11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6 114年1月16日 原告直屬主管李立偉請原告準備線上會議設備，原告回稱等「工讀生不會做嗎？」、「為什麼工讀生不做是很跩嗎 ? 媽的 !」等語，李立偉當下表示組內各人均有準備過，並非針對原告等情，並有告誡原告應注意用詞用語。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17條 (4)工作規則第28條 (5)工作規則第57條第1、2、4、5款。 (6)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7 114年2月5日 原告於辦公室內致電信託部質問前直屬主管馮振杰稱「你隨便弄我，我就一定會報仇，我跟你講100年我照樣報仇」等語，事後原告私信馮振杰表示「蝦扯沒參加早會開立輔導單 你怎麼不說我不簽聯絡簿？輔導單是這樣濫用的？」等情，有脅迫長官並致馮振杰感到心生畏懼及受原告恐嚇與騷擾等情。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被證17號。 (3)證人馮振杰。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8 114年2月5日 信託部主管馮振杰掛原告電話後，原告即於自己辦公室內大聲咒罵馮振杰「幹你娘，臭機歪，三洨，斷我電話，不接電話」等語，有重大侮辱主管，侮辱辱罵長官，妨礙其他同事工作等情，並已嚴重破壞職場氛圍，對工作環境與職場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致單位內同仁產生心理負擔及心生畏懼，破壞勞資間和諧信賴關係。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2、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22條。 (4)工作規則第57條第1、4款。 (5)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2、4款。 9 114年2月5日 原告直屬主管李立偉於114年1月16日已告誡原告應注意用詞用語後，原告復於辦公室大聲咒罵馮振杰「幹你娘，臭機歪，三洨，斷我電話，不接電話」等語，原告直屬主管李立偉隨即召原告面談，並再次告誡原告應注意用詞用語。 (1)被證5號第3、4、11頁。 (2)證人李立偉。 (1)工作規則第11條第1項第9款。 (2)工作規則第16條。 (3)工作規則第57條第1、11款。 (4)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 

 

 



